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29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

選任辯護人  邱榮英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殺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重訴字第18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5835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並應於刑之執

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

    事  實

一、王○○係王○○○之子，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

家庭成員。緣王○○罹患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舊稱躁鬱

症），但因其未按時服藥，誘發上開病症發作，致其辨識行

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於民國109年2

月28日上午某時許，在其與王○○○共同居住之新北市○○

區○○路0段○○巷0弄00號0樓住處內睡覺時，持續出現要

其殺害王○○○之幻聽症狀，王○○即於同日上午6時許起

身離開房間，見王○○○在屋內走道，其知悉人體頭頸部均

屬重要部位，頸部復佈有動、靜脈血管及氣管，屬身體要害

且甚為脆弱，如以外力緊勒，甚易造成缺氧、昏迷及死亡結

果，竟基於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之故意，以手掐住王○○○

頸部並毆打王○○○頭部，致王○○○窒息死亡。王○○旋

於同日上午6時37分許，在犯罪未被有任何偵查犯罪職權之

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前，主動打電話報警，且向據報到場處理

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下稱海山分局）員警坦承上

情而自首接受裁判。

二、案經海山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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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

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

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

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證據筆錄，因檢察

官、上訴人即被告王○○（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

程序、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87至89、145至146頁；被告及辯護人於原審並均稱同意有證

據能力等語（見重訴字卷第33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

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此等供述證據筆錄製作時之情

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

據應屬適當，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揆諸前開規

定，本院認此等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援引之其

他文書、物證，因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

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7至8

9、146至153頁；被告及辯護人於原審並均稱同意有證據能

力等語（見重訴字卷第330頁）】，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

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

據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均具有證據

能力。

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對於上開時、地以徒手攻擊其母即被害人王○○○

（下稱被害人）之方式殺害被害人等情固坦認在卷，然辯

稱：我沒有掐住我媽媽的脖子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

稱：被告於案發時有精神障礙，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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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應為無罪判決云云。

二、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為被害人之子，於上開時、地曾徒手掐住被害人頸部並

毆打被害人頭部，致被害人窒息死亡，並坦認殺人犯行等

情，業據被告於原審、本院訊問及準備程序時供陳不諱（見

偵聲字卷第34頁、重訴字卷第24、50、332頁、本院卷第3

6、90頁），且有被害人照片及現場照片等（見相字卷第57

至66頁、偵字卷第57至75頁）存卷可考。再被害人因頸部遭

外力壓迫導致窒息，於109年2月28日7時31分送至衛生福利

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下稱雙和醫院）

急診室時無生命徵象，經急救後一度恢復生命徵象，後又無

生命徵象並再次急救後無效，於同日8時39分許停止急救而

死亡等情，有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雙和醫院109年4月21日

雙院歷字第1090003691號函及檢附資料等（見相字卷第45、

347至361頁、偵字卷第43頁）附卷可稽，復經新北地檢署檢

察官會同法醫師相驗被害人屍體屬實，且經法務部法醫研究

所法醫師解剖被害人屍體鑑定明確，有勘（相）驗筆錄、相

驗筆錄、解剖筆錄、新北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

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年5月15日法醫理字第1090001594

0號函所檢附法醫研究所（109）醫鑑字第1091100564號解剖

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等（見相字卷第95、115、121至127、1

35至145、365至379、381頁）在卷可查，此外，並有員警職

務報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

單、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特殊表、海山分局轄內

王○○○死亡案現場勘察初步報告（內含現場勘察照片、員

警手繪現場圖）、家庭暴力通報表、海山分局109年3月12日

新北警海刑字第1093930137號函及檢附資料、新北警鑑字第

1090472596號現場勘察報告（內含現場示意圖、現場勘察照

片、勘察採證同意書、證物清單、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

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相驗暨解剖傷勢紀錄圖）等

存卷可憑（見相字卷第27、39至43、47至55、91至9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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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28、261至343頁、偵字卷第25、37至41、45至53、97至9

9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害人屍體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鑑定後依解剖、顯微鏡

觀察結果、毒物化學檢驗等綜合研判後，結果略以：死者除

右下唇挫擦傷和右手拇指裂傷外，大部分身上外傷位於左

側，且集中在左側頭部顏面、左頸部和左前胸：(1)頭部雖

有眼眶周圍浣熊眼狀廣泛瘀傷、左頸部和左顳部廣泛頭皮下

出血、左顳肌出血，但顱骨無明顯骨折，無顱內出血，頭部

的傷勢僅為皮肉損傷；(2)左頸部有瘀傷皮下軟組織出血，

左側胸鎖乳突肌、左側肩胛舌骨肌、左側胸骨舌骨肌、左側

胸骨甲狀軟骨肌等頸部肌肉均有出血，研判曾遭外力施加於

該處，且配合死者兩肺均呈膨脹且鬱血狀，肺部切片鏡檢觀

察發現肺部有不均勻肺泡塌陷及水腫出血情形，符合窒息的

表現，綜上研判死者左側頸部可能曾遭外力壓迫，導致有窒

息情形；(3)胸壁左鎖骨下部有瘀傷，研判為皮肉損傷，但

尚未引起血胸氣胸情形；(4)死者右手拇指的裂傷，研判可

能為防禦抵抗傷。又因死亡的導因為頸部遭外力致傷因素，

研判被害人死亡方式可歸類為他殺。鑑定結果為「因頸部遭

外力壓迫導致窒息而死亡」等情，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

年5月15日法醫理字第10900015940號函所檢附法醫研究所

（109）醫鑑字第109110056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附

卷可考（見相字卷第377至379頁）。是被告辯稱其並未掐被

害人脖子云云，顯與卷內客觀事證不符，不足採信。

(三)辯護人雖以上詞為被告辯護，然查：

  1.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

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

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犯罪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以行為人理解法

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知而為

行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關鍵指標；且刑事責任能力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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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應本諸「責任能力與行為同時存在原則」，依行為時之

精神狀態定之。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

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

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

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19條

所規定得據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

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

加以判斷。醫學專家對行為人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

某種生理或心理學上之概念，法院固得將該心理學上之概念

資為判斷資料，然非謂該鑑定結果得全然取代法院之判斷，

行為人責任能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

料，而為採證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513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行為人是否有刑法

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醫學專家事後就行為人精

神狀態之鑑定，法院固得援引為判斷之資料，但不能端憑醫

學專家之鑑定為依據，法院仍應綜合行為人案發前後之行為

舉措，及行為人於案發當時之言行表徵等，調查審認行為人

於案發當時之生理及心理狀態，是否合乎刑法第19條第1

項、第2項規定。

　2.被告因罹患「躁鬱症」，自91年間起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

德院區、自102年間起至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

稱臺大醫院）就診，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09年4月29日北市

醫松字第10933180000號函及檢附資料、臺大醫院109年5月1

1日校附醫秘字第1090902741號函及檢附資料等在卷為憑

（見偵字卷第167至230、231至307頁）；參諸證人即被告胞

兄王○○於警詢、偵查均證稱：被告自國中時起患有躁鬱

症，於就醫服藥後病情好轉，惟自92年間從事帶團導遊工作

後，病況趨於不穩，發作頻率變高，若未按時服用藥物，即

會發作躁或鬱症狀，先前被告躁症發作時會有攻擊父母親之

情形等語（見相字卷第21至25、97至101頁，偵字卷第19至2

3、313至316頁），堪認被告於本案犯行前，確罹患躁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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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曾多次至醫院接受治療。再被告於案發當日即109年2月28

日凌晨某時許，曾以手機連結社群軟體臉書（下稱臉書）輸

入「精神錯亂」文字進行搜尋乙節，有被告手機翻拍照片附

卷可考（見相字卷第289頁、重訴字卷第267頁），足認被告

於案發前已意識到自己時有精神疾病發作之症狀。又經原審

囑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

稱亞東醫院）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態，經鑑定醫師綜合被告過

往病史、鑑定被告會談內容、家人陳述及心理衡鑑結果，亦

認為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罹患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鬱症

發作，有混合型特徵，合併有精神病特徵之症狀等節，有亞

東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重訴字卷第159至181

頁），勾稽以上，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有精神障礙之情形，

應可認定。

  3.被告既屬精神障礙之人，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法院綜合其

案發前後之行為舉措、於案發當時之言行表徵等主、客觀情

狀，判斷其行為時之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是否已達刑法第19

條第1項、第2項減免罪責之程度，以下分述之：

    (1)經原審勘驗被告於案發後撥打110報案之錄音檔案，顯示

被告於撥通電話後即向受話員警表示「我要報案」，並

陳明其所在住所地址無誤，且先後告知員警「發生兇

案」、「我家裡有殺人」等語，經員警詢問「誰？殺什

麼人？」後，被告覆以「我動手打媽媽」，嗣經員警詢

問「那需不需要救護車過去？」，被告亦表示「要要

要」等語，有原審勘驗筆錄附卷可考（見重訴字卷第240

至241頁），徵諸被告報案時乃距離案發最近之時間點，

且被告就員警所詢問題均能一一如實回答，亦能明確向

員警陳述案發地點、犯案方式及需要救護車救援被害人

等情，堪認被告斯時尚能理解他人所述話語、陳述客觀

事實及表達自身需求。再由被告於案發後即知主動報

案，並向員警表示「發生兇案」、「殺人」、「動手打

媽媽」等犯罪情節、手段，具體表明其已為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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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其當時應非完全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完全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2)其次，於員警據報到達被告上址住處時，經員警詢問被

告「你幹嘛？」，被告立即表示「我媽媽」，並帶領員

警前往被害人倒臥處後，經員警詢問「你媽媽是怎麼

了？」，被告即蹲在被害人身旁且以手放在被害人脖子

處示意，經員警詢問「你怎麼用的？」，被告則先後稱

「有人下蠱」、「我不知道」，且前後數次將雙手置於

被害人脖子處，並向員警表示「趕快救我媽媽」等語；

嗣經員警將被告帶至住處餐廳詢問究係發生何事，被告

旋接連覆以「我沒有要殺我媽媽」、「有個聲音叫我殺

死我媽媽」，員警聽聞後即詢問被告有無精神疾病，被

告亦旋即回答其有精神疾病；而因被告於員警詢問問題

時，神情緊張、雙手發抖，且有時未予回應，員警遂請

被告冷靜放鬆回想案發經過，被告遂又表示：睡到一半

有聽到一股聲音要我去把那個人殺了，「然後我媽就走

出來」、「就說這個人不是你媽媽，趕快把她殺死」，

我就徒手毆打臉部把她殺死等情，有原審勘驗到場員警

密錄器之勘驗筆錄在卷可按（見重訴字卷第107至110、1

13至114、117頁）。此外，依上開勘驗內容所示，被告

於到場員警詢問其姓名年籍資料、有無與被害人同住、

有無工作時，均能針對問題回答，並告知其手機內有胞

姊電話，與員警一同操作手機，且主動告知員警其有於

臉書搜尋精神錯亂、精神分裂相關資訊等情（見重訴字

卷第110至112、115至116頁），是由上開員警密錄器錄

影內容以觀，被告針對員警所詢問題之回答，雖偶有背

離現實、不知所云或未能回答之情形，然其並非完全不

能理解員警所詢問事項，且可就部分問題加以反應與回

答，復可清楚向員警表示母親係遭其徒手殺害情事，並

表示其沒有要殺害母親之意、而是因為有個聲音要其殺

害母親所致，實對於犯案起因、過程、細節均知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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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並能夠陳述予員警知悉，顯見被告於當下係可認知

具體發生何事，且能就其所為舉動提出說明與辯解，堪

認被告當時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控制其行為之能力，雖有

因前述精神障礙情事受有若干影響而異於正常人之處，

然非毫無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控制其行為之能力。

    (3)再就被告於本案犯罪時之行為表現以觀，被告自陳其係

以雙手徒手攻擊被害人，參諸新北地檢署檢驗報告書、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醫鑑字第1091100564號解剖報

告書暨鑑定報告書、新北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及被害

人傷勢照片（見相字卷第64、135至145、369至379頁）

所示，可知被害人係因「頸部遭外力壓迫導致窒息而死

亡」，且被害人所受傷勢乃分布於頭部（眼部挫瘀傷、

兩側鞏膜血腫、右上唇內側挫、撕裂傷、左唇外、內側

挫瘀傷）、頸部（左側頸部瘀傷）、胸部（左側鎖骨下

部皮膚瘀傷、左前胸壁肌肉軟組織出血）；另在被告之

左、右手指縫均採得被害人DNA跡證，有卷附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109年3月9日新北警鑑字第1090419595號鑑驗書可

稽（見相字卷第329至330頁），可見被告徒手施力力道

甚大，且所攻擊部位皆屬人體重要部位，佐以被告自陳

有聲音要其去殺人，其下手亦係鎖定人體頭頸部等脆弱

部位，被害人復因頸部遭壓迫而窒息死亡等節綜合以

觀，足徵被告於案發時對其所為乃殺人行為有所認識，

未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完全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之程度。

    (4)由前述被告向據報到場員警陳述案發過程時所稱：「然

後我媽就走出來」、有聲音「就說這個人不是你媽

媽」、「叫我去打她這樣」、「趕快把她殺死」等語以

觀（見重訴字卷第114、117頁），可見被告於案發時應

已看到其母親走出房門，僅因斯時有聲音要求其殺人，

其才徒手將該人殺害；參諸被告以手攻擊之部位為被害

人之頭、臉、頸部，依此行兇方式，行為人當能看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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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面容為何人，是由被告上開供述及被害人傷勢位置

綜合判斷，被告當時對於其下手對象係其母親一節應有

所認識，其辯稱不知所殺害者為其母親、並無殺害母親

之故意云云，尚無足採。

    (5)佐諸被告於案發前之109年2月28日凌晨0時57分許，尚有

外出並使用ATM提款機分5次提領共新臺幣9萬元現金，有

ATM交易明細表、被告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及內頁

明細等附卷可稽（見相字卷第287頁、重訴字卷第65至66

頁）；復於同日凌晨2時22分許，有持用手機拍照及定位

之行為；於同日凌晨1時19分許起至2時48分許止，亦有

使用手機上網連結臉書、雅虎、hk01等網頁瀏覽文字資

訊並觀賞數部影片，且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多個訊息予

不同友人，迄至同日凌晨3時5分許，仍有使用密碼將手

機重新開機等情，有新北地檢署勘驗被告手機作成之勘

驗報告及勘驗筆錄等在卷可考（見重訴字卷第339至457

頁）。觀諸被告於本案案發前不久，對於提款卡密碼、

手機開機密碼均記憶清晰而得正確使用，並能操作手機

及各項軟體以滿足其當時個人需求，堪認被告於本案行

為前意識清楚，且可以辨識及控制其個人行為。至被告

雖於同日凌晨2時25分許至30分許，曾分別傳訊予友人表

示「我要走了」、「我得癌症」、「不信吧我進醫院在

拍照給妳看」、「我得癌症了」、「可以帶我媽媽出去

玩嗎？」等與事實相悖之字句（見重訴字卷第361至363

頁），而可認被告於斯時應已有精神疾病發作之症狀，

然由其仍可使用手機傳送訊息，且表示要去醫院以取信

友人，並央請友人代為陪同母親出遊等舉動，顯見被告

當時仍具有相當意識，並可安排、規劃相應事宜，尚未

達完全不能辨識或控制其行為之程度。

    (6)綜合上述被告案發前後之行為舉措，及其於案發當時之

言行表徵等節，認為被告案發當時固因罹患第一型雙相

情緒障礙症，且症狀發作而有幻聽等情形產生，然稽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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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案發前可自行外出提領現金、使用手機及各項軟

體，且於行為時，尚知選擇攻擊被害人頭頸部之重要部

位，於行為後能即刻報警向員警自首犯罪行為及尋求醫

療救護，嗣於員警到場後，亦可大致陳述案發經過，並

就其所為提出抗辯與主張，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對

於外界事務之認知、理解、反應及控制能力並非全部喪

失。是本院認被告於為本案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及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固均受其所患第一型雙相情緒

障礙症影響而有顯著減低之情形，然未達完全不能辨識

行為違法或欠缺控制其行為能力之程度。

    (7)再被告經亞東醫院為精神鑑定結果，雖認為被告於本案

行為時，有因其罹患之重大精神病，即第一型雙相情緒

障礙症，鬱症發作，有混合型特徵，合併有精神病特徵

之症狀影響，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

而行為能力之情形，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等

語。然負責鑑定之醫師對被告為本案精神鑑定時，未及

審酌被告於距案發時間最近之報案電話錄音檔案資料，

亦未得見被告於案發前數小時使用手機之情形（此等報

案錄音檔案及手機勘驗報告均係於本案精神鑑定後始由

檢察官提出），是本案精神鑑定顯有未能完整審酌被告

於行為前、中、後所有證據資料之情形。此外，經原審

傳喚鑑定醫師鄭懿之到庭作證，並詢問該醫師對於本案

被告究係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情形之判斷

標準，證人即鑑定醫師鄭懿之證稱：依據協會的司法精

神醫學手冊，是說精神病「直接」「引致或使」，類似

不確定法律概念，係被告面談時所講的經驗世界，包括

他過去的病史和其他個案，綜合判斷被告在行為當下應

該就是直接受精神病的症狀影響而做出這件事情，所以

才會說被告是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的狀況等語（見重訴

字卷第258頁），是依該鑑定醫師上開證述可知，在精神

鑑定對於行為人究係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完全欠缺，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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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同條第2項顯著減低辨識或控制行為能力之情形，並

無明確判斷標準，鑑定醫師所能認定者，僅係被告該行

為是否受精神疾病症狀所導致，至於被告行為時，是否

合乎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仍應由法院綜合行

為人案發前、中、後之行為舉措表徵以資認定，鑑定醫

師因於鑑定時未能併予考量前述被告本案犯罪前數小時

行為舉措及被告報案時言語表現，且未能以明確標準區

別被告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究係已達完全欠缺或僅為顯

著降低之情形，而推測被告犯案時之精神狀態疑似因上

述精神障礙達刑法第19條第1項所定欠缺辨識能力或控制

能力之程度，核與本院前述認定不符，此部分鑑定結論

不為本院所採。辯護人主張被告於案發時有精神障礙，

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情事云云，自無可採。

    (8)據上，被告有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但因其未按時服

藥，誘發上開病症發作，致其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及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

(四)綜上，被告以手掐住被害人頸部並毆打被害人頭部之犯行，

主觀上有殺害被害人之故意，客觀上該行為亦已造成被害人

死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法律適用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

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

行為；家庭暴力罪，則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

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此觀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款、第2款規定自明。被害人為被告之母，業據被告供

陳不諱，並有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列印資料在卷可憑（見

相字卷第71至75頁），其等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

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故意對被害人實施身體上不法侵

害之行為，自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

另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因該法並

無罰則規定，故應僅依各該刑罰法律所定罪刑論處即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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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2條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應依

刑法第271條第1項規定之刑處斷，並就法定本刑中有期徒刑

部分加重其刑；至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刑法第65條第1

項規定，不得加重，附此敘明。

三、被告於行為時有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之情況，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爰依

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

四、被告於案發後，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其犯

罪前，即主動撥打110報警表示家中發生兇案，嗣並向到場

之員警坦承為兇手且接受裁判等情，有原審勘驗被告報案錄

音之勘驗筆錄及海山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等附卷可參（見重

訴字卷第240至241頁、偵字卷第3至5頁），被告符合自首要

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72條、第2

71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第62條前段、第87條第2項、第3

項等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經本院審酌卷內

相關資料，認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

監護即可（詳後述），原審認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監護云云，尚有未洽。又因罪與刑不能割裂為二

事，是第二審法院認第一審判決對於被告諭知保安處分為不

當，即應將罪刑與保安處分一併撤銷改判，不得將罪刑與保

安處分分別為撤銷及駁回上訴之判決。據此，被告以原審量

刑過重，監護時間過長云云為由提起上訴，雖均無理由，然

其以目前狀態應無於刑之執行前監護之必要，應以刑後監護

為已足等語為由提起上訴，則屬有理由，原判決無可維持，

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量刑

    爰審酌被告與被害人為母子關係，不僅未能克盡孝道、反哺

為報，竟罔顧人倫而為上開弒母犯行，造成被害人身亡之無

可彌補結果，所為不僅剝奪被害人之寶貴生命，造成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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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永遠之傷痛，對社會秩序及安定亦致生嚴重危害，所為

甚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本身患有精神疾病多年，對其辨識能

力及控制能力均有顯著影響，且因未能善加控制病情始致生

此人倫悲劇，另考量被告於本案前僅於98年間有妨害公務前

科，此後再無其他犯罪紀錄之素行，此觀本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自明（見本院卷第47至48頁），暨被告犯罪動機、目的、

手段、犯後態度、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

況，及被害人家屬於原審對於刑度之意見（見重訴字卷第28

3、33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三、保安處分

(一)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

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

「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

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分

別定有明文。次按刑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其行為本

身之惡害程度予以非難評價。法院於個案為宣告刑之具體裁

量，必須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罪責因素，而為科刑輕重

標準之衡量，使罪、刑相當，以實現刑罰權應報正義，並兼

顧犯罪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故刑罰之適用乃對具有

（完全或限制）責任能力之行為人過往侵害法益之惡害行

為，經非難評價後依據罪責相當性原則，反應刑罰應報正

義、預防目的等刑事政策所為關於以生命、自由或財產權之

剝奪、限制為內容之主要處分。又我國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

分雙軌制度，在刑罰之外，另設保安處分專章（第12章），

對於具有將來犯罪危險性之行為人，施以矯正、教育、治療

等拘束身體、自由之適當處分，以達教化、治療並防止其再

犯，危害社會安全之目的。故保安處分之適用，乃針對行為

人或其行為經評估將來對於社會可能造成之高度危險性，為

補充或輔助刑罰措施之不足或不完備，依比例原則裁量適合

於行為人本身之具體矯正、治療或預防性等拘束人身自由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3



補充或替代性處分。二者無論在宣告基礎（過往的惡害、將

來的危險性）、性質（主要、補充性處分）、功能（應報正

義、預防或特別預防目的）及其裁量原則（罪刑相當性原

則、比例原則）均有不同，自不能以二者同屬限制行為人人

身自由之處分為由，逕將其受宣告之刑期或保安處分期間予

以合併觀察後評價為罪刑不相當。況刑法為防止對同時受刑

罰及保安處分宣告之行為人自由造成過度之限制，於先執行

徒刑者，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無執行監護處分之

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其先執行保安處分者，於

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

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第98條第1項）。保

安處分自應執行之日起逾3年未開始或繼續執行者，非經法

院認為原宣告保安處分之原因仍繼續存在時，不得許可執

行；逾7年未開始或繼續執行者，不得執行（第99條）。已

有免其執行、免予繼續執行、許可執行或執行時效等規定，

檢察官自得衡量行為人之各種情狀聲請法院為適當、必要與

合理之裁量，以保障人權。從整體法規範以觀，亦無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之違反（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99號判

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因受精神疾病之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

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證人即鑑定醫師鄭懿之於原審證稱：鑑於被告先前精神障礙

發病時攻擊父、母親之紀錄，若被告不服藥，很擔心被告會

再復發，因許多精神科個案就是無法好好吃藥，欠缺病識感

亦是此等重大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狀之一，故如何讓被告好好

吃藥，是未來預防被告再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建議要

做監護處分等語（見重訴字卷第254至256頁）；參諸亞東醫

院對被告所為精神鑑定結論認為：被告為重大精神病之個

案，依家人觀察，發病初期就曾對家人有過暴力行為，只是

再次頻繁發作的過去10餘年，發作嚴重度未若過往，此次鑑

定會談中，被告坦言時而未能遵從醫囑服藥，即便其認為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4



大處方用藥服用後感覺較無不適，但仍在案發前1年多因各

種藉口而自行停藥，引致症狀嚴重復發，終鑄下本案慘痛之

後果，若無法積極改善被告之醫療順從性，未來再次復發

時，無法排除被告再犯之可能性等情（見重訴字卷第179

頁）；另斟酌被告自陳其在本案案發前已經停藥1年、完全

都沒有吃藥等語（見重訴字卷第331頁），顯見被告長期患

有精神疾病，其精神狀態並非穩定，自制力薄弱，服藥順從

性亦差；徵諸證人王○○於原審證稱：若被告出監所返家，

是會關心被告，但是不會有人回去跟被告一起住，因為兄妹

大家都有各自的住所等情（見重訴字卷第320頁），於本院

審理時陳稱：「（問：如被告之後回歸社會，家屬對被告有

無任何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他回歸社會還是回板橋老家

住，我覺得他自己可以照顧他自己，他在精神狀況正常下是

可以照顧自己，……如被告回歸社會，起碼我1 星期會到板

橋老家看被告1次，……」、「（問：如果被告要定期服

藥，家屬這邊有可能協助或法院有要做什麼樣的處理嗎？）

我最大的協助就是頂多2、3天回去看被告1次，看他的服藥

狀況、看他的精神狀況，因那時他還是要自立更生回歸社會

找工作去謀生……我們作為家屬，他不論是從監獄或監護執

行院所出來後，我們沒有辦法24小時陪同，我們也要養家活

口，沒有辦法派人顧在他身邊，我們所能做的頂多每天回去

看他1次，看他的狀況，2 、3天回去看看他跟他聊聊」等語

（見本院卷第158至159頁），足見尚難藉由被告家屬之協助

追蹤治療被告之精神疾病，依被告之病情狀況，必須予以適

當管束及幫助，以避免類似不幸事件再度發生。據上，堪認

被告確因精神障礙影響而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期

被告能獲得適當之治療，建立其病識感，有對被告施以監護

處分之必要。

(三)又被告目前在看守所內，其精神疾病有按醫囑安排回診並開

立藥物常規治療中等情，有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110年3

月8日北所衛字第11000211110號函及檢附資料（見本院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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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至137頁）在卷可按，再經對比本案事件之發生與公權力

介入及醫療協助，可認被告目前已接受服用精神疾病藥物等

治療，病情獲得相當程度之控制，不致發生之前任意停藥之

情況，應可避免被告再有失控行為。據此，考量被告現有病

症情狀及本案犯罪情形，為期被告能接受妥適治療與監護，

避免其陷入惡性循環，而無矯正實效，造成其家人沈重負擔

及可能引發之社會危險，並參酌前開(二)所示各情，依刑法

第87條第2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

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期使被告接受適

當看管、治療，以收治本之效，並維公安，以啟其新生。又

被告於執行監護處分期間，倘經相關醫療院所評估精神病症

已有改善，無繼續執行之必要，得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481條第1項、刑法第87條第3項但書及第98條第1項前段等規

定，向法院聲請免其監護處分之執行，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第6

2條前段、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開源提起公訴，檢察官蕭方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7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葉乃瑋

                                      法  官  黃紹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顏淑華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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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2條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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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29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
選任辯護人  邱榮英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殺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8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58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
    事  實
一、王○○係王○○○之子，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家庭成員。緣王○○罹患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舊稱躁鬱症），但因其未按時服藥，誘發上開病症發作，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於民國109年2月28日上午某時許，在其與王○○○共同居住之新北市○○區○○路0段○○巷0弄00號0樓住處內睡覺時，持續出現要其殺害王○○○之幻聽症狀，王○○即於同日上午6時許起身離開房間，見王○○○在屋內走道，其知悉人體頭頸部均屬重要部位，頸部復佈有動、靜脈血管及氣管，屬身體要害且甚為脆弱，如以外力緊勒，甚易造成缺氧、昏迷及死亡結果，竟基於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之故意，以手掐住王○○○頸部並毆打王○○○頭部，致王○○○窒息死亡。王○○旋於同日上午6時37分許，在犯罪未被有任何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前，主動打電話報警，且向據報到場處理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下稱海山分局）員警坦承上情而自首接受裁判。
二、案經海山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證據筆錄，因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王○○（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7至89、145至146頁；被告及辯護人於原審並均稱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見重訴字卷第33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此等供述證據筆錄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揆諸前開規定，本院認此等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援引之其他文書、物證，因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7至89、146至153頁；被告及辯護人於原審並均稱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見重訴字卷第330頁）】，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對於上開時、地以徒手攻擊其母即被害人王○○○（下稱被害人）之方式殺害被害人等情固坦認在卷，然辯稱：我沒有掐住我媽媽的脖子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於案發時有精神障礙，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情事，應為無罪判決云云。
二、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為被害人之子，於上開時、地曾徒手掐住被害人頸部並毆打被害人頭部，致被害人窒息死亡，並坦認殺人犯行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本院訊問及準備程序時供陳不諱（見偵聲字卷第34頁、重訴字卷第24、50、332頁、本院卷第36、90頁），且有被害人照片及現場照片等（見相字卷第57至66頁、偵字卷第57至75頁）存卷可考。再被害人因頸部遭外力壓迫導致窒息，於109年2月28日7時31分送至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下稱雙和醫院）急診室時無生命徵象，經急救後一度恢復生命徵象，後又無生命徵象並再次急救後無效，於同日8時39分許停止急救而死亡等情，有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雙和醫院109年4月21日雙院歷字第1090003691號函及檢附資料等（見相字卷第45、347至361頁、偵字卷第43頁）附卷可稽，復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會同法醫師相驗被害人屍體屬實，且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師解剖被害人屍體鑑定明確，有勘（相）驗筆錄、相驗筆錄、解剖筆錄、新北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年5月15日法醫理字第10900015940號函所檢附法醫研究所（109）醫鑑字第109110056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等（見相字卷第95、115、121至127、135至145、365至379、381頁）在卷可查，此外，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特殊表、海山分局轄內王○○○死亡案現場勘察初步報告（內含現場勘察照片、員警手繪現場圖）、家庭暴力通報表、海山分局109年3月12日新北警海刑字第1093930137號函及檢附資料、新北警鑑字第1090472596號現場勘察報告（內含現場示意圖、現場勘察照片、勘察採證同意書、證物清單、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相驗暨解剖傷勢紀錄圖）等存卷可憑（見相字卷第27、39至43、47至55、91至93、147至228、261至343頁、偵字卷第25、37至41、45至53、97至99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害人屍體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鑑定後依解剖、顯微鏡觀察結果、毒物化學檢驗等綜合研判後，結果略以：死者除右下唇挫擦傷和右手拇指裂傷外，大部分身上外傷位於左側，且集中在左側頭部顏面、左頸部和左前胸：(1)頭部雖有眼眶周圍浣熊眼狀廣泛瘀傷、左頸部和左顳部廣泛頭皮下出血、左顳肌出血，但顱骨無明顯骨折，無顱內出血，頭部的傷勢僅為皮肉損傷；(2)左頸部有瘀傷皮下軟組織出血，左側胸鎖乳突肌、左側肩胛舌骨肌、左側胸骨舌骨肌、左側胸骨甲狀軟骨肌等頸部肌肉均有出血，研判曾遭外力施加於該處，且配合死者兩肺均呈膨脹且鬱血狀，肺部切片鏡檢觀察發現肺部有不均勻肺泡塌陷及水腫出血情形，符合窒息的表現，綜上研判死者左側頸部可能曾遭外力壓迫，導致有窒息情形；(3)胸壁左鎖骨下部有瘀傷，研判為皮肉損傷，但尚未引起血胸氣胸情形；(4)死者右手拇指的裂傷，研判可能為防禦抵抗傷。又因死亡的導因為頸部遭外力致傷因素，研判被害人死亡方式可歸類為他殺。鑑定結果為「因頸部遭外力壓迫導致窒息而死亡」等情，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年5月15日法醫理字第10900015940號函所檢附法醫研究所（109）醫鑑字第109110056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附卷可考（見相字卷第377至379頁）。是被告辯稱其並未掐被害人脖子云云，顯與卷內客觀事證不符，不足採信。
(三)辯護人雖以上詞為被告辯護，然查：
  1.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以行為人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知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關鍵指標；且刑事責任能力之有無，應本諸「責任能力與行為同時存在原則」，依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定之。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19條所規定得據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醫學專家對行為人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理或心理學上之概念，法院固得將該心理學上之概念資為判斷資料，然非謂該鑑定結果得全然取代法院之判斷，行為人責任能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為採證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13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行為人是否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醫學專家事後就行為人精神狀態之鑑定，法院固得援引為判斷之資料，但不能端憑醫學專家之鑑定為依據，法院仍應綜合行為人案發前後之行為舉措，及行為人於案發當時之言行表徵等，調查審認行為人於案發當時之生理及心理狀態，是否合乎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
　2.被告因罹患「躁鬱症」，自91年間起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自102年間起至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就診，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09年4月29日北市醫松字第10933180000號函及檢附資料、臺大醫院109年5月11日校附醫秘字第1090902741號函及檢附資料等在卷為憑（見偵字卷第167至230、231至307頁）；參諸證人即被告胞兄王○○於警詢、偵查均證稱：被告自國中時起患有躁鬱症，於就醫服藥後病情好轉，惟自92年間從事帶團導遊工作後，病況趨於不穩，發作頻率變高，若未按時服用藥物，即會發作躁或鬱症狀，先前被告躁症發作時會有攻擊父母親之情形等語（見相字卷第21至25、97至101頁，偵字卷第19至23、313至316頁），堪認被告於本案犯行前，確罹患躁鬱症且曾多次至醫院接受治療。再被告於案發當日即109年2月28日凌晨某時許，曾以手機連結社群軟體臉書（下稱臉書）輸入「精神錯亂」文字進行搜尋乙節，有被告手機翻拍照片附卷可考（見相字卷第289頁、重訴字卷第267頁），足認被告於案發前已意識到自己時有精神疾病發作之症狀。又經原審囑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態，經鑑定醫師綜合被告過往病史、鑑定被告會談內容、家人陳述及心理衡鑑結果，亦認為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罹患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鬱症發作，有混合型特徵，合併有精神病特徵之症狀等節，有亞東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重訴字卷第159至181頁），勾稽以上，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有精神障礙之情形，應可認定。
  3.被告既屬精神障礙之人，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法院綜合其案發前後之行為舉措、於案發當時之言行表徵等主、客觀情狀，判斷其行為時之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是否已達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減免罪責之程度，以下分述之：
    (1)經原審勘驗被告於案發後撥打110報案之錄音檔案，顯示被告於撥通電話後即向受話員警表示「我要報案」，並陳明其所在住所地址無誤，且先後告知員警「發生兇案」、「我家裡有殺人」等語，經員警詢問「誰？殺什麼人？」後，被告覆以「我動手打媽媽」，嗣經員警詢問「那需不需要救護車過去？」，被告亦表示「要要要」等語，有原審勘驗筆錄附卷可考（見重訴字卷第240至241頁），徵諸被告報案時乃距離案發最近之時間點，且被告就員警所詢問題均能一一如實回答，亦能明確向員警陳述案發地點、犯案方式及需要救護車救援被害人等情，堪認被告斯時尚能理解他人所述話語、陳述客觀事實及表達自身需求。再由被告於案發後即知主動報案，並向員警表示「發生兇案」、「殺人」、「動手打媽媽」等犯罪情節、手段，具體表明其已為違法行為，足見其當時應非完全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完全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2)其次，於員警據報到達被告上址住處時，經員警詢問被告「你幹嘛？」，被告立即表示「我媽媽」，並帶領員警前往被害人倒臥處後，經員警詢問「你媽媽是怎麼了？」，被告即蹲在被害人身旁且以手放在被害人脖子處示意，經員警詢問「你怎麼用的？」，被告則先後稱「有人下蠱」、「我不知道」，且前後數次將雙手置於被害人脖子處，並向員警表示「趕快救我媽媽」等語；嗣經員警將被告帶至住處餐廳詢問究係發生何事，被告旋接連覆以「我沒有要殺我媽媽」、「有個聲音叫我殺死我媽媽」，員警聽聞後即詢問被告有無精神疾病，被告亦旋即回答其有精神疾病；而因被告於員警詢問問題時，神情緊張、雙手發抖，且有時未予回應，員警遂請被告冷靜放鬆回想案發經過，被告遂又表示：睡到一半有聽到一股聲音要我去把那個人殺了，「然後我媽就走出來」、「就說這個人不是你媽媽，趕快把她殺死」，我就徒手毆打臉部把她殺死等情，有原審勘驗到場員警密錄器之勘驗筆錄在卷可按（見重訴字卷第107至110、113至114、117頁）。此外，依上開勘驗內容所示，被告於到場員警詢問其姓名年籍資料、有無與被害人同住、有無工作時，均能針對問題回答，並告知其手機內有胞姊電話，與員警一同操作手機，且主動告知員警其有於臉書搜尋精神錯亂、精神分裂相關資訊等情（見重訴字卷第110至112、115至116頁），是由上開員警密錄器錄影內容以觀，被告針對員警所詢問題之回答，雖偶有背離現實、不知所云或未能回答之情形，然其並非完全不能理解員警所詢問事項，且可就部分問題加以反應與回答，復可清楚向員警表示母親係遭其徒手殺害情事，並表示其沒有要殺害母親之意、而是因為有個聲音要其殺害母親所致，實對於犯案起因、過程、細節均知之甚明，並能夠陳述予員警知悉，顯見被告於當下係可認知具體發生何事，且能就其所為舉動提出說明與辯解，堪認被告當時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控制其行為之能力，雖有因前述精神障礙情事受有若干影響而異於正常人之處，然非毫無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控制其行為之能力。
    (3)再就被告於本案犯罪時之行為表現以觀，被告自陳其係以雙手徒手攻擊被害人，參諸新北地檢署檢驗報告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醫鑑字第109110056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新北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及被害人傷勢照片（見相字卷第64、135至145、369至379頁）所示，可知被害人係因「頸部遭外力壓迫導致窒息而死亡」，且被害人所受傷勢乃分布於頭部（眼部挫瘀傷、兩側鞏膜血腫、右上唇內側挫、撕裂傷、左唇外、內側挫瘀傷）、頸部（左側頸部瘀傷）、胸部（左側鎖骨下部皮膚瘀傷、左前胸壁肌肉軟組織出血）；另在被告之左、右手指縫均採得被害人DNA跡證，有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3月9日新北警鑑字第1090419595號鑑驗書可稽（見相字卷第329至330頁），可見被告徒手施力力道甚大，且所攻擊部位皆屬人體重要部位，佐以被告自陳有聲音要其去殺人，其下手亦係鎖定人體頭頸部等脆弱部位，被害人復因頸部遭壓迫而窒息死亡等節綜合以觀，足徵被告於案發時對其所為乃殺人行為有所認識，未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完全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程度。
    (4)由前述被告向據報到場員警陳述案發過程時所稱：「然後我媽就走出來」、有聲音「就說這個人不是你媽媽」、「叫我去打她這樣」、「趕快把她殺死」等語以觀（見重訴字卷第114、117頁），可見被告於案發時應已看到其母親走出房門，僅因斯時有聲音要求其殺人，其才徒手將該人殺害；參諸被告以手攻擊之部位為被害人之頭、臉、頸部，依此行兇方式，行為人當能看清被害人面容為何人，是由被告上開供述及被害人傷勢位置綜合判斷，被告當時對於其下手對象係其母親一節應有所認識，其辯稱不知所殺害者為其母親、並無殺害母親之故意云云，尚無足採。
    (5)佐諸被告於案發前之109年2月28日凌晨0時57分許，尚有外出並使用ATM提款機分5次提領共新臺幣9萬元現金，有ATM交易明細表、被告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及內頁明細等附卷可稽（見相字卷第287頁、重訴字卷第65至66頁）；復於同日凌晨2時22分許，有持用手機拍照及定位之行為；於同日凌晨1時19分許起至2時48分許止，亦有使用手機上網連結臉書、雅虎、hk01等網頁瀏覽文字資訊並觀賞數部影片，且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多個訊息予不同友人，迄至同日凌晨3時5分許，仍有使用密碼將手機重新開機等情，有新北地檢署勘驗被告手機作成之勘驗報告及勘驗筆錄等在卷可考（見重訴字卷第339至457頁）。觀諸被告於本案案發前不久，對於提款卡密碼、手機開機密碼均記憶清晰而得正確使用，並能操作手機及各項軟體以滿足其當時個人需求，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前意識清楚，且可以辨識及控制其個人行為。至被告雖於同日凌晨2時25分許至30分許，曾分別傳訊予友人表示「我要走了」、「我得癌症」、「不信吧我進醫院在拍照給妳看」、「我得癌症了」、「可以帶我媽媽出去玩嗎？」等與事實相悖之字句（見重訴字卷第361至363頁），而可認被告於斯時應已有精神疾病發作之症狀，然由其仍可使用手機傳送訊息，且表示要去醫院以取信友人，並央請友人代為陪同母親出遊等舉動，顯見被告當時仍具有相當意識，並可安排、規劃相應事宜，尚未達完全不能辨識或控制其行為之程度。
    (6)綜合上述被告案發前後之行為舉措，及其於案發當時之言行表徵等節，認為被告案發當時固因罹患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且症狀發作而有幻聽等情形產生，然稽諸其於案發前可自行外出提領現金、使用手機及各項軟體，且於行為時，尚知選擇攻擊被害人頭頸部之重要部位，於行為後能即刻報警向員警自首犯罪行為及尋求醫療救護，嗣於員警到場後，亦可大致陳述案發經過，並就其所為提出抗辯與主張，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對於外界事務之認知、理解、反應及控制能力並非全部喪失。是本院認被告於為本案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固均受其所患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影響而有顯著減低之情形，然未達完全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控制其行為能力之程度。
    (7)再被告經亞東醫院為精神鑑定結果，雖認為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有因其罹患之重大精神病，即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鬱症發作，有混合型特徵，合併有精神病特徵之症狀影響，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能力之情形，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等語。然負責鑑定之醫師對被告為本案精神鑑定時，未及審酌被告於距案發時間最近之報案電話錄音檔案資料，亦未得見被告於案發前數小時使用手機之情形（此等報案錄音檔案及手機勘驗報告均係於本案精神鑑定後始由檢察官提出），是本案精神鑑定顯有未能完整審酌被告於行為前、中、後所有證據資料之情形。此外，經原審傳喚鑑定醫師鄭懿之到庭作證，並詢問該醫師對於本案被告究係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情形之判斷標準，證人即鑑定醫師鄭懿之證稱：依據協會的司法精神醫學手冊，是說精神病「直接」「引致或使」，類似不確定法律概念，係被告面談時所講的經驗世界，包括他過去的病史和其他個案，綜合判斷被告在行為當下應該就是直接受精神病的症狀影響而做出這件事情，所以才會說被告是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的狀況等語（見重訴字卷第258頁），是依該鑑定醫師上開證述可知，在精神鑑定對於行為人究係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完全欠缺，抑或是同條第2項顯著減低辨識或控制行為能力之情形，並無明確判斷標準，鑑定醫師所能認定者，僅係被告該行為是否受精神疾病症狀所導致，至於被告行為時，是否合乎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仍應由法院綜合行為人案發前、中、後之行為舉措表徵以資認定，鑑定醫師因於鑑定時未能併予考量前述被告本案犯罪前數小時行為舉措及被告報案時言語表現，且未能以明確標準區別被告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究係已達完全欠缺或僅為顯著降低之情形，而推測被告犯案時之精神狀態疑似因上述精神障礙達刑法第19條第1項所定欠缺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之程度，核與本院前述認定不符，此部分鑑定結論不為本院所採。辯護人主張被告於案發時有精神障礙，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情事云云，自無可採。
    (8)據上，被告有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但因其未按時服藥，誘發上開病症發作，致其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
(四)綜上，被告以手掐住被害人頸部並毆打被害人頭部之犯行，主觀上有殺害被害人之故意，客觀上該行為亦已造成被害人死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法律適用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家庭暴力罪，則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此觀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自明。被害人為被告之母，業據被告供陳不諱，並有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列印資料在卷可憑（見相字卷第71至75頁），其等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故意對被害人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另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因該法並無罰則規定，故應僅依各該刑罰法律所定罪刑論處即已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2條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應依刑法第271條第1項規定之刑處斷，並就法定本刑中有期徒刑部分加重其刑；至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刑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不得加重，附此敘明。
三、被告於行為時有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之情況，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
四、被告於案發後，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其犯罪前，即主動撥打110報警表示家中發生兇案，嗣並向到場之員警坦承為兇手且接受裁判等情，有原審勘驗被告報案錄音之勘驗筆錄及海山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等附卷可參（見重訴字卷第240至241頁、偵字卷第3至5頁），被告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第62條前段、第87條第2項、第3項等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經本院審酌卷內相關資料，認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即可（詳後述），原審認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云云，尚有未洽。又因罪與刑不能割裂為二事，是第二審法院認第一審判決對於被告諭知保安處分為不當，即應將罪刑與保安處分一併撤銷改判，不得將罪刑與保安處分分別為撤銷及駁回上訴之判決。據此，被告以原審量刑過重，監護時間過長云云為由提起上訴，雖均無理由，然其以目前狀態應無於刑之執行前監護之必要，應以刑後監護為已足等語為由提起上訴，則屬有理由，原判決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量刑
    爰審酌被告與被害人為母子關係，不僅未能克盡孝道、反哺為報，竟罔顧人倫而為上開弒母犯行，造成被害人身亡之無可彌補結果，所為不僅剝奪被害人之寶貴生命，造成被害人家屬永遠之傷痛，對社會秩序及安定亦致生嚴重危害，所為甚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本身患有精神疾病多年，對其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均有顯著影響，且因未能善加控制病情始致生此人倫悲劇，另考量被告於本案前僅於98年間有妨害公務前科，此後再無其他犯罪紀錄之素行，此觀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明（見本院卷第47至48頁），暨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被害人家屬於原審對於刑度之意見（見重訴字卷第283、33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三、保安處分
(一)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其行為本身之惡害程度予以非難評價。法院於個案為宣告刑之具體裁量，必須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罪責因素，而為科刑輕重標準之衡量，使罪、刑相當，以實現刑罰權應報正義，並兼顧犯罪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故刑罰之適用乃對具有（完全或限制）責任能力之行為人過往侵害法益之惡害行為，經非難評價後依據罪責相當性原則，反應刑罰應報正義、預防目的等刑事政策所為關於以生命、自由或財產權之剝奪、限制為內容之主要處分。又我國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度，在刑罰之外，另設保安處分專章（第12章），對於具有將來犯罪危險性之行為人，施以矯正、教育、治療等拘束身體、自由之適當處分，以達教化、治療並防止其再犯，危害社會安全之目的。故保安處分之適用，乃針對行為人或其行為經評估將來對於社會可能造成之高度危險性，為補充或輔助刑罰措施之不足或不完備，依比例原則裁量適合於行為人本身之具體矯正、治療或預防性等拘束人身自由之補充或替代性處分。二者無論在宣告基礎（過往的惡害、將來的危險性）、性質（主要、補充性處分）、功能（應報正義、預防或特別預防目的）及其裁量原則（罪刑相當性原則、比例原則）均有不同，自不能以二者同屬限制行為人人身自由之處分為由，逕將其受宣告之刑期或保安處分期間予以合併觀察後評價為罪刑不相當。況刑法為防止對同時受刑罰及保安處分宣告之行為人自由造成過度之限制，於先執行徒刑者，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無執行監護處分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其先執行保安處分者，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第98條第1項）。保安處分自應執行之日起逾3年未開始或繼續執行者，非經法院認為原宣告保安處分之原因仍繼續存在時，不得許可執行；逾7年未開始或繼續執行者，不得執行（第99條）。已有免其執行、免予繼續執行、許可執行或執行時效等規定，檢察官自得衡量行為人之各種情狀聲請法院為適當、必要與合理之裁量，以保障人權。從整體法規範以觀，亦無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違反（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因受精神疾病之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證人即鑑定醫師鄭懿之於原審證稱：鑑於被告先前精神障礙發病時攻擊父、母親之紀錄，若被告不服藥，很擔心被告會再復發，因許多精神科個案就是無法好好吃藥，欠缺病識感亦是此等重大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狀之一，故如何讓被告好好吃藥，是未來預防被告再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建議要做監護處分等語（見重訴字卷第254至256頁）；參諸亞東醫院對被告所為精神鑑定結論認為：被告為重大精神病之個案，依家人觀察，發病初期就曾對家人有過暴力行為，只是再次頻繁發作的過去10餘年，發作嚴重度未若過往，此次鑑定會談中，被告坦言時而未能遵從醫囑服藥，即便其認為臺大處方用藥服用後感覺較無不適，但仍在案發前1年多因各種藉口而自行停藥，引致症狀嚴重復發，終鑄下本案慘痛之後果，若無法積極改善被告之醫療順從性，未來再次復發時，無法排除被告再犯之可能性等情（見重訴字卷第179頁）；另斟酌被告自陳其在本案案發前已經停藥1年、完全都沒有吃藥等語（見重訴字卷第331頁），顯見被告長期患有精神疾病，其精神狀態並非穩定，自制力薄弱，服藥順從性亦差；徵諸證人王○○於原審證稱：若被告出監所返家，是會關心被告，但是不會有人回去跟被告一起住，因為兄妹大家都有各自的住所等情（見重訴字卷第320頁），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如被告之後回歸社會，家屬對被告有無任何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他回歸社會還是回板橋老家住，我覺得他自己可以照顧他自己，他在精神狀況正常下是可以照顧自己，……如被告回歸社會，起碼我1 星期會到板橋老家看被告1次，……」、「（問：如果被告要定期服藥，家屬這邊有可能協助或法院有要做什麼樣的處理嗎？）我最大的協助就是頂多2、3天回去看被告1次，看他的服藥狀況、看他的精神狀況，因那時他還是要自立更生回歸社會找工作去謀生……我們作為家屬，他不論是從監獄或監護執行院所出來後，我們沒有辦法24小時陪同，我們也要養家活口，沒有辦法派人顧在他身邊，我們所能做的頂多每天回去看他1次，看他的狀況，2 、3天回去看看他跟他聊聊」等語（見本院卷第158至159頁），足見尚難藉由被告家屬之協助追蹤治療被告之精神疾病，依被告之病情狀況，必須予以適當管束及幫助，以避免類似不幸事件再度發生。據上，堪認被告確因精神障礙影響而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期被告能獲得適當之治療，建立其病識感，有對被告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
(三)又被告目前在看守所內，其精神疾病有按醫囑安排回診並開立藥物常規治療中等情，有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110年3月8日北所衛字第11000211110號函及檢附資料（見本院卷第121至137頁）在卷可按，再經對比本案事件之發生與公權力介入及醫療協助，可認被告目前已接受服用精神疾病藥物等治療，病情獲得相當程度之控制，不致發生之前任意停藥之情況，應可避免被告再有失控行為。據此，考量被告現有病症情狀及本案犯罪情形，為期被告能接受妥適治療與監護，避免其陷入惡性循環，而無矯正實效，造成其家人沈重負擔及可能引發之社會危險，並參酌前開(二)所示各情，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期使被告接受適當看管、治療，以收治本之效，並維公安，以啟其新生。又被告於執行監護處分期間，倘經相關醫療院所評估精神病症已有改善，無繼續執行之必要，得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刑法第87條第3項但書及第98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向法院聲請免其監護處分之執行，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第62條前段、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開源提起公訴，檢察官蕭方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7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葉乃瑋
                                      法  官  黃紹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顏淑華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2條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29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
選任辯護人  邱榮英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殺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重訴字第18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5835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並應於刑之執行
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
    事  實
一、王○○係王○○○之子，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家庭
    成員。緣王○○罹患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舊稱躁鬱症），
    但因其未按時服藥，誘發上開病症發作，致其辨識行為違法
    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於民國109年2月28日
    上午某時許，在其與王○○○共同居住之新北市○○區○○路0段○○
    巷0弄00號0樓住處內睡覺時，持續出現要其殺害王○○○之幻
    聽症狀，王○○即於同日上午6時許起身離開房間，見王○○○在
    屋內走道，其知悉人體頭頸部均屬重要部位，頸部復佈有動
    、靜脈血管及氣管，屬身體要害且甚為脆弱，如以外力緊勒
    ，甚易造成缺氧、昏迷及死亡結果，竟基於殺害直系血親尊
    親屬之故意，以手掐住王○○○頸部並毆打王○○○頭部，致王○○
    ○窒息死亡。王○○旋於同日上午6時37分許，在犯罪未被有任
    何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前，主動打電話報警，
    且向據報到場處理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下稱海山
    分局）員警坦承上情而自首接受裁判。
二、案經海山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
    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
    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
    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
    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證據筆錄，因檢察
    官、上訴人即被告王○○（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
    序、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7
    至89、145至146頁；被告及辯護人於原審並均稱同意有證據
    能力等語（見重訴字卷第33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
    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此等供述證據筆錄製作時之情況
    ，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
    應屬適當，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揆諸前開規定
    ，本院認此等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援引之其他
    文書、物證，因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
    理時對於該等證據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7至89、
    146至153頁；被告及辯護人於原審並均稱同意有證據能力等
    語（見重訴字卷第330頁）】，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
    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
    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
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對於上開時、地以徒手攻擊其母即被害人王○○○（
    下稱被害人）之方式殺害被害人等情固坦認在卷，然辯稱：
    我沒有掐住我媽媽的脖子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
    告於案發時有精神障礙，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情事，
    應為無罪判決云云。
二、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為被害人之子，於上開時、地曾徒手掐住被害人頸部並
    毆打被害人頭部，致被害人窒息死亡，並坦認殺人犯行等情
    ，業據被告於原審、本院訊問及準備程序時供陳不諱（見偵
    聲字卷第34頁、重訴字卷第24、50、332頁、本院卷第36、9
    0頁），且有被害人照片及現場照片等（見相字卷第57至66
    頁、偵字卷第57至75頁）存卷可考。再被害人因頸部遭外力
    壓迫導致窒息，於109年2月28日7時31分送至衛生福利部雙
    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下稱雙和醫院）急診
    室時無生命徵象，經急救後一度恢復生命徵象，後又無生命
    徵象並再次急救後無效，於同日8時39分許停止急救而死亡
    等情，有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雙和醫院109年4月21日雙院
    歷字第1090003691號函及檢附資料等（見相字卷第45、347
    至361頁、偵字卷第43頁）附卷可稽，復經新北地檢署檢察
    官會同法醫師相驗被害人屍體屬實，且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法醫師解剖被害人屍體鑑定明確，有勘（相）驗筆錄、相驗
    筆錄、解剖筆錄、新北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年5月15日法醫理字第10900015940
    號函所檢附法醫研究所（109）醫鑑字第1091100564號解剖
    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等（見相字卷第95、115、121至127、1
    35至145、365至379、381頁）在卷可查，此外，並有員警職
    務報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
    單、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特殊表、海山分局轄內
    王○○○死亡案現場勘察初步報告（內含現場勘察照片、員警
    手繪現場圖）、家庭暴力通報表、海山分局109年3月12日新
    北警海刑字第1093930137號函及檢附資料、新北警鑑字第10
    90472596號現場勘察報告（內含現場示意圖、現場勘察照片
    、勘察採證同意書、證物清單、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相驗暨解剖傷勢紀錄圖）等存卷
    可憑（見相字卷第27、39至43、47至55、91至93、147至228
    、261至343頁、偵字卷第25、37至41、45至53、97至99頁）
    ，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害人屍體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鑑定後依解剖、顯微鏡
    觀察結果、毒物化學檢驗等綜合研判後，結果略以：死者除
    右下唇挫擦傷和右手拇指裂傷外，大部分身上外傷位於左側
    ，且集中在左側頭部顏面、左頸部和左前胸：(1)頭部雖有
    眼眶周圍浣熊眼狀廣泛瘀傷、左頸部和左顳部廣泛頭皮下出
    血、左顳肌出血，但顱骨無明顯骨折，無顱內出血，頭部的
    傷勢僅為皮肉損傷；(2)左頸部有瘀傷皮下軟組織出血，左
    側胸鎖乳突肌、左側肩胛舌骨肌、左側胸骨舌骨肌、左側胸
    骨甲狀軟骨肌等頸部肌肉均有出血，研判曾遭外力施加於該
    處，且配合死者兩肺均呈膨脹且鬱血狀，肺部切片鏡檢觀察
    發現肺部有不均勻肺泡塌陷及水腫出血情形，符合窒息的表
    現，綜上研判死者左側頸部可能曾遭外力壓迫，導致有窒息
    情形；(3)胸壁左鎖骨下部有瘀傷，研判為皮肉損傷，但尚
    未引起血胸氣胸情形；(4)死者右手拇指的裂傷，研判可能
    為防禦抵抗傷。又因死亡的導因為頸部遭外力致傷因素，研
    判被害人死亡方式可歸類為他殺。鑑定結果為「因頸部遭外
    力壓迫導致窒息而死亡」等情，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年5
    月15日法醫理字第10900015940號函所檢附法醫研究所（109
    ）醫鑑字第109110056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附卷可考
    （見相字卷第377至379頁）。是被告辯稱其並未掐被害人脖
    子云云，顯與卷內客觀事證不符，不足採信。
(三)辯護人雖以上詞為被告辯護，然查：
  1.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
    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
    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犯罪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以行為人理解法律
    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知而為行
    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關鍵指標；且刑事責任能力之有無，
    應本諸「責任能力與行為同時存在原則」，依行為時之精神
    狀態定之。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
    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
    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19條所規定
    得據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罪
    行為時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
    斷。醫學專家對行為人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
    理或心理學上之概念，法院固得將該心理學上之概念資為判
    斷資料，然非謂該鑑定結果得全然取代法院之判斷，行為人
    責任能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
    為採證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
    第513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行為人是否有刑法第19條
    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醫學專家事後就行為人精神狀態
    之鑑定，法院固得援引為判斷之資料，但不能端憑醫學專家
    之鑑定為依據，法院仍應綜合行為人案發前後之行為舉措，
    及行為人於案發當時之言行表徵等，調查審認行為人於案發
    當時之生理及心理狀態，是否合乎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
    規定。
　2.被告因罹患「躁鬱症」，自91年間起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
    德院區、自102年間起至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
    稱臺大醫院）就診，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09年4月29日北市
    醫松字第10933180000號函及檢附資料、臺大醫院109年5月1
    1日校附醫秘字第1090902741號函及檢附資料等在卷為憑（
    見偵字卷第167至230、231至307頁）；參諸證人即被告胞兄
    王○○於警詢、偵查均證稱：被告自國中時起患有躁鬱症，於
    就醫服藥後病情好轉，惟自92年間從事帶團導遊工作後，病
    況趨於不穩，發作頻率變高，若未按時服用藥物，即會發作
    躁或鬱症狀，先前被告躁症發作時會有攻擊父母親之情形等
    語（見相字卷第21至25、97至101頁，偵字卷第19至23、313
    至316頁），堪認被告於本案犯行前，確罹患躁鬱症且曾多
    次至醫院接受治療。再被告於案發當日即109年2月28日凌晨
    某時許，曾以手機連結社群軟體臉書（下稱臉書）輸入「精
    神錯亂」文字進行搜尋乙節，有被告手機翻拍照片附卷可考
    （見相字卷第289頁、重訴字卷第267頁），足認被告於案發
    前已意識到自己時有精神疾病發作之症狀。又經原審囑託醫
    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
    醫院）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態，經鑑定醫師綜合被告過往病史
    、鑑定被告會談內容、家人陳述及心理衡鑑結果，亦認為被
    告於本案行為時，罹患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鬱症發作，
    有混合型特徵，合併有精神病特徵之症狀等節，有亞東醫院
    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重訴字卷第159至181頁），勾
    稽以上，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有精神障礙之情形，應可認定
    。
  3.被告既屬精神障礙之人，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法院綜合其
    案發前後之行為舉措、於案發當時之言行表徵等主、客觀情
    狀，判斷其行為時之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是否已達刑法第19
    條第1項、第2項減免罪責之程度，以下分述之：
    (1)經原審勘驗被告於案發後撥打110報案之錄音檔案，顯示
       被告於撥通電話後即向受話員警表示「我要報案」，並
       陳明其所在住所地址無誤，且先後告知員警「發生兇案
       」、「我家裡有殺人」等語，經員警詢問「誰？殺什麼
       人？」後，被告覆以「我動手打媽媽」，嗣經員警詢問
       「那需不需要救護車過去？」，被告亦表示「要要要」
       等語，有原審勘驗筆錄附卷可考（見重訴字卷第240至24
       1頁），徵諸被告報案時乃距離案發最近之時間點，且被
       告就員警所詢問題均能一一如實回答，亦能明確向員警
       陳述案發地點、犯案方式及需要救護車救援被害人等情
       ，堪認被告斯時尚能理解他人所述話語、陳述客觀事實
       及表達自身需求。再由被告於案發後即知主動報案，並
       向員警表示「發生兇案」、「殺人」、「動手打媽媽」
       等犯罪情節、手段，具體表明其已為違法行為，足見其
       當時應非完全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完全欠缺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
    (2)其次，於員警據報到達被告上址住處時，經員警詢問被
       告「你幹嘛？」，被告立即表示「我媽媽」，並帶領員
       警前往被害人倒臥處後，經員警詢問「你媽媽是怎麼了
       ？」，被告即蹲在被害人身旁且以手放在被害人脖子處
       示意，經員警詢問「你怎麼用的？」，被告則先後稱「
       有人下蠱」、「我不知道」，且前後數次將雙手置於被
       害人脖子處，並向員警表示「趕快救我媽媽」等語；嗣
       經員警將被告帶至住處餐廳詢問究係發生何事，被告旋
       接連覆以「我沒有要殺我媽媽」、「有個聲音叫我殺死
       我媽媽」，員警聽聞後即詢問被告有無精神疾病，被告
       亦旋即回答其有精神疾病；而因被告於員警詢問問題時
       ，神情緊張、雙手發抖，且有時未予回應，員警遂請被
       告冷靜放鬆回想案發經過，被告遂又表示：睡到一半有
       聽到一股聲音要我去把那個人殺了，「然後我媽就走出
       來」、「就說這個人不是你媽媽，趕快把她殺死」，我
       就徒手毆打臉部把她殺死等情，有原審勘驗到場員警密
       錄器之勘驗筆錄在卷可按（見重訴字卷第107至110、113
       至114、117頁）。此外，依上開勘驗內容所示，被告於
       到場員警詢問其姓名年籍資料、有無與被害人同住、有
       無工作時，均能針對問題回答，並告知其手機內有胞姊
       電話，與員警一同操作手機，且主動告知員警其有於臉
       書搜尋精神錯亂、精神分裂相關資訊等情（見重訴字卷
       第110至112、115至116頁），是由上開員警密錄器錄影
       內容以觀，被告針對員警所詢問題之回答，雖偶有背離
       現實、不知所云或未能回答之情形，然其並非完全不能
       理解員警所詢問事項，且可就部分問題加以反應與回答
       ，復可清楚向員警表示母親係遭其徒手殺害情事，並表
       示其沒有要殺害母親之意、而是因為有個聲音要其殺害
       母親所致，實對於犯案起因、過程、細節均知之甚明，
       並能夠陳述予員警知悉，顯見被告於當下係可認知具體
       發生何事，且能就其所為舉動提出說明與辯解，堪認被
       告當時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控制其行為之能力，雖有因前
       述精神障礙情事受有若干影響而異於正常人之處，然非
       毫無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控制其行為之能力。
    (3)再就被告於本案犯罪時之行為表現以觀，被告自陳其係
       以雙手徒手攻擊被害人，參諸新北地檢署檢驗報告書、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醫鑑字第1091100564號解剖報
       告書暨鑑定報告書、新北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及被害
       人傷勢照片（見相字卷第64、135至145、369至379頁）
       所示，可知被害人係因「頸部遭外力壓迫導致窒息而死
       亡」，且被害人所受傷勢乃分布於頭部（眼部挫瘀傷、
       兩側鞏膜血腫、右上唇內側挫、撕裂傷、左唇外、內側
       挫瘀傷）、頸部（左側頸部瘀傷）、胸部（左側鎖骨下
       部皮膚瘀傷、左前胸壁肌肉軟組織出血）；另在被告之
       左、右手指縫均採得被害人DNA跡證，有卷附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109年3月9日新北警鑑字第1090419595號鑑驗書可
       稽（見相字卷第329至330頁），可見被告徒手施力力道
       甚大，且所攻擊部位皆屬人體重要部位，佐以被告自陳
       有聲音要其去殺人，其下手亦係鎖定人體頭頸部等脆弱
       部位，被害人復因頸部遭壓迫而窒息死亡等節綜合以觀
       ，足徵被告於案發時對其所為乃殺人行為有所認識，未
       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完全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之程度。
    (4)由前述被告向據報到場員警陳述案發過程時所稱：「然
       後我媽就走出來」、有聲音「就說這個人不是你媽媽」
       、「叫我去打她這樣」、「趕快把她殺死」等語以觀（
       見重訴字卷第114、117頁），可見被告於案發時應已看
       到其母親走出房門，僅因斯時有聲音要求其殺人，其才
       徒手將該人殺害；參諸被告以手攻擊之部位為被害人之
       頭、臉、頸部，依此行兇方式，行為人當能看清被害人
       面容為何人，是由被告上開供述及被害人傷勢位置綜合
       判斷，被告當時對於其下手對象係其母親一節應有所認
       識，其辯稱不知所殺害者為其母親、並無殺害母親之故
       意云云，尚無足採。
    (5)佐諸被告於案發前之109年2月28日凌晨0時57分許，尚有
       外出並使用ATM提款機分5次提領共新臺幣9萬元現金，有
       ATM交易明細表、被告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及內頁
       明細等附卷可稽（見相字卷第287頁、重訴字卷第65至66
       頁）；復於同日凌晨2時22分許，有持用手機拍照及定位
       之行為；於同日凌晨1時19分許起至2時48分許止，亦有
       使用手機上網連結臉書、雅虎、hk01等網頁瀏覽文字資
       訊並觀賞數部影片，且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多個訊息予
       不同友人，迄至同日凌晨3時5分許，仍有使用密碼將手
       機重新開機等情，有新北地檢署勘驗被告手機作成之勘
       驗報告及勘驗筆錄等在卷可考（見重訴字卷第339至457
       頁）。觀諸被告於本案案發前不久，對於提款卡密碼、
       手機開機密碼均記憶清晰而得正確使用，並能操作手機
       及各項軟體以滿足其當時個人需求，堪認被告於本案行
       為前意識清楚，且可以辨識及控制其個人行為。至被告
       雖於同日凌晨2時25分許至30分許，曾分別傳訊予友人表
       示「我要走了」、「我得癌症」、「不信吧我進醫院在
       拍照給妳看」、「我得癌症了」、「可以帶我媽媽出去
       玩嗎？」等與事實相悖之字句（見重訴字卷第361至363
       頁），而可認被告於斯時應已有精神疾病發作之症狀，
       然由其仍可使用手機傳送訊息，且表示要去醫院以取信
       友人，並央請友人代為陪同母親出遊等舉動，顯見被告
       當時仍具有相當意識，並可安排、規劃相應事宜，尚未
       達完全不能辨識或控制其行為之程度。
    (6)綜合上述被告案發前後之行為舉措，及其於案發當時之
       言行表徵等節，認為被告案發當時固因罹患第一型雙相
       情緒障礙症，且症狀發作而有幻聽等情形產生，然稽諸
       其於案發前可自行外出提領現金、使用手機及各項軟體
       ，且於行為時，尚知選擇攻擊被害人頭頸部之重要部位
       ，於行為後能即刻報警向員警自首犯罪行為及尋求醫療
       救護，嗣於員警到場後，亦可大致陳述案發經過，並就
       其所為提出抗辯與主張，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對於
       外界事務之認知、理解、反應及控制能力並非全部喪失
       。是本院認被告於為本案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固均受其所患第一型雙相情緒障
       礙症影響而有顯著減低之情形，然未達完全不能辨識行
       為違法或欠缺控制其行為能力之程度。
    (7)再被告經亞東醫院為精神鑑定結果，雖認為被告於本案
       行為時，有因其罹患之重大精神病，即第一型雙相情緒
       障礙症，鬱症發作，有混合型特徵，合併有精神病特徵
       之症狀影響，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
       而行為能力之情形，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等
       語。然負責鑑定之醫師對被告為本案精神鑑定時，未及
       審酌被告於距案發時間最近之報案電話錄音檔案資料，
       亦未得見被告於案發前數小時使用手機之情形（此等報
       案錄音檔案及手機勘驗報告均係於本案精神鑑定後始由
       檢察官提出），是本案精神鑑定顯有未能完整審酌被告
       於行為前、中、後所有證據資料之情形。此外，經原審
       傳喚鑑定醫師鄭懿之到庭作證，並詢問該醫師對於本案
       被告究係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情形之判斷
       標準，證人即鑑定醫師鄭懿之證稱：依據協會的司法精
       神醫學手冊，是說精神病「直接」「引致或使」，類似
       不確定法律概念，係被告面談時所講的經驗世界，包括
       他過去的病史和其他個案，綜合判斷被告在行為當下應
       該就是直接受精神病的症狀影響而做出這件事情，所以
       才會說被告是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的狀況等語（見重訴
       字卷第258頁），是依該鑑定醫師上開證述可知，在精神
       鑑定對於行為人究係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完全欠缺，抑
       或是同條第2項顯著減低辨識或控制行為能力之情形，並
       無明確判斷標準，鑑定醫師所能認定者，僅係被告該行
       為是否受精神疾病症狀所導致，至於被告行為時，是否
       合乎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仍應由法院綜合行
       為人案發前、中、後之行為舉措表徵以資認定，鑑定醫
       師因於鑑定時未能併予考量前述被告本案犯罪前數小時
       行為舉措及被告報案時言語表現，且未能以明確標準區
       別被告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究係已達完全欠缺或僅為顯
       著降低之情形，而推測被告犯案時之精神狀態疑似因上
       述精神障礙達刑法第19條第1項所定欠缺辨識能力或控制
       能力之程度，核與本院前述認定不符，此部分鑑定結論
       不為本院所採。辯護人主張被告於案發時有精神障礙，
       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情事云云，自無可採。
    (8)據上，被告有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但因其未按時服
       藥，誘發上開病症發作，致其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及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
(四)綜上，被告以手掐住被害人頸部並毆打被害人頭部之犯行，
    主觀上有殺害被害人之故意，客觀上該行為亦已造成被害人
    死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法律適用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
    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
    行為；家庭暴力罪，則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
    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此觀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款、第2款規定自明。被害人為被告之母，業據被告供
    陳不諱，並有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列印資料在卷可憑（見
    相字卷第71至75頁），其等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
    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故意對被害人實施身體上不法侵
    害之行為，自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
    另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因該法並
    無罰則規定，故應僅依各該刑罰法律所定罪刑論處即已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2條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應依
    刑法第271條第1項規定之刑處斷，並就法定本刑中有期徒刑
    部分加重其刑；至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刑法第65條第1
    項規定，不得加重，附此敘明。
三、被告於行為時有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之情況，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爰依
    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
四、被告於案發後，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其犯
    罪前，即主動撥打110報警表示家中發生兇案，嗣並向到場
    之員警坦承為兇手且接受裁判等情，有原審勘驗被告報案錄
    音之勘驗筆錄及海山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等附卷可參（見重
    訴字卷第240至241頁、偵字卷第3至5頁），被告符合自首要
    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72條、第2
    71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第62條前段、第87條第2項、第3
    項等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經本院審酌卷內
    相關資料，認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
    監護即可（詳後述），原審認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監護云云，尚有未洽。又因罪與刑不能割裂為二事
    ，是第二審法院認第一審判決對於被告諭知保安處分為不當
    ，即應將罪刑與保安處分一併撤銷改判，不得將罪刑與保安
    處分分別為撤銷及駁回上訴之判決。據此，被告以原審量刑
    過重，監護時間過長云云為由提起上訴，雖均無理由，然其
    以目前狀態應無於刑之執行前監護之必要，應以刑後監護為
    已足等語為由提起上訴，則屬有理由，原判決無可維持，應
    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量刑
    爰審酌被告與被害人為母子關係，不僅未能克盡孝道、反哺
    為報，竟罔顧人倫而為上開弒母犯行，造成被害人身亡之無
    可彌補結果，所為不僅剝奪被害人之寶貴生命，造成被害人
    家屬永遠之傷痛，對社會秩序及安定亦致生嚴重危害，所為
    甚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本身患有精神疾病多年，對其辨識能
    力及控制能力均有顯著影響，且因未能善加控制病情始致生
    此人倫悲劇，另考量被告於本案前僅於98年間有妨害公務前
    科，此後再無其他犯罪紀錄之素行，此觀本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自明（見本院卷第47至48頁），暨被告犯罪動機、目的、
    手段、犯後態度、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
    ，及被害人家屬於原審對於刑度之意見（見重訴字卷第283
    、33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三、保安處分
(一)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
    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
    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次按刑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其行為本身之
    惡害程度予以非難評價。法院於個案為宣告刑之具體裁量，
    必須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罪責因素，而為科刑輕重標準
    之衡量，使罪、刑相當，以實現刑罰權應報正義，並兼顧犯
    罪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故刑罰之適用乃對具有（完
    全或限制）責任能力之行為人過往侵害法益之惡害行為，經
    非難評價後依據罪責相當性原則，反應刑罰應報正義、預防
    目的等刑事政策所為關於以生命、自由或財產權之剝奪、限
    制為內容之主要處分。又我國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
    度，在刑罰之外，另設保安處分專章（第12章），對於具有
    將來犯罪危險性之行為人，施以矯正、教育、治療等拘束身
    體、自由之適當處分，以達教化、治療並防止其再犯，危害
    社會安全之目的。故保安處分之適用，乃針對行為人或其行
    為經評估將來對於社會可能造成之高度危險性，為補充或輔
    助刑罰措施之不足或不完備，依比例原則裁量適合於行為人
    本身之具體矯正、治療或預防性等拘束人身自由之補充或替
    代性處分。二者無論在宣告基礎（過往的惡害、將來的危險
    性）、性質（主要、補充性處分）、功能（應報正義、預防
    或特別預防目的）及其裁量原則（罪刑相當性原則、比例原
    則）均有不同，自不能以二者同屬限制行為人人身自由之處
    分為由，逕將其受宣告之刑期或保安處分期間予以合併觀察
    後評價為罪刑不相當。況刑法為防止對同時受刑罰及保安處
    分宣告之行為人自由造成過度之限制，於先執行徒刑者，於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無執行監護處分之必要者，法
    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其先執行保安處分者，於處分執行完
    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
    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第98條第1項）。保安處分自應執
    行之日起逾3年未開始或繼續執行者，非經法院認為原宣告
    保安處分之原因仍繼續存在時，不得許可執行；逾7年未開
    始或繼續執行者，不得執行（第99條）。已有免其執行、免
    予繼續執行、許可執行或執行時效等規定，檢察官自得衡量
    行為人之各種情狀聲請法院為適當、必要與合理之裁量，以
    保障人權。從整體法規範以觀，亦無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
    違反（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因受精神疾病之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
    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證人即鑑定醫師鄭懿之於原審證稱：鑑於被告先前精神障礙
    發病時攻擊父、母親之紀錄，若被告不服藥，很擔心被告會
    再復發，因許多精神科個案就是無法好好吃藥，欠缺病識感
    亦是此等重大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狀之一，故如何讓被告好好
    吃藥，是未來預防被告再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建議要
    做監護處分等語（見重訴字卷第254至256頁）；參諸亞東醫
    院對被告所為精神鑑定結論認為：被告為重大精神病之個案
    ，依家人觀察，發病初期就曾對家人有過暴力行為，只是再
    次頻繁發作的過去10餘年，發作嚴重度未若過往，此次鑑定
    會談中，被告坦言時而未能遵從醫囑服藥，即便其認為臺大
    處方用藥服用後感覺較無不適，但仍在案發前1年多因各種
    藉口而自行停藥，引致症狀嚴重復發，終鑄下本案慘痛之後
    果，若無法積極改善被告之醫療順從性，未來再次復發時，
    無法排除被告再犯之可能性等情（見重訴字卷第179頁）；
    另斟酌被告自陳其在本案案發前已經停藥1年、完全都沒有
    吃藥等語（見重訴字卷第331頁），顯見被告長期患有精神
    疾病，其精神狀態並非穩定，自制力薄弱，服藥順從性亦差
    ；徵諸證人王○○於原審證稱：若被告出監所返家，是會關心
    被告，但是不會有人回去跟被告一起住，因為兄妹大家都有
    各自的住所等情（見重訴字卷第320頁），於本院審理時陳
    稱：「（問：如被告之後回歸社會，家屬對被告有無任何的
    想法？）我的想法是他回歸社會還是回板橋老家住，我覺得
    他自己可以照顧他自己，他在精神狀況正常下是可以照顧自
    己，……如被告回歸社會，起碼我1 星期會到板橋老家看被告
    1次，……」、「（問：如果被告要定期服藥，家屬這邊有可
    能協助或法院有要做什麼樣的處理嗎？）我最大的協助就是
    頂多2、3天回去看被告1次，看他的服藥狀況、看他的精神
    狀況，因那時他還是要自立更生回歸社會找工作去謀生……我
    們作為家屬，他不論是從監獄或監護執行院所出來後，我們
    沒有辦法24小時陪同，我們也要養家活口，沒有辦法派人顧
    在他身邊，我們所能做的頂多每天回去看他1次，看他的狀
    況，2 、3天回去看看他跟他聊聊」等語（見本院卷第158至
    159頁），足見尚難藉由被告家屬之協助追蹤治療被告之精
    神疾病，依被告之病情狀況，必須予以適當管束及幫助，以
    避免類似不幸事件再度發生。據上，堪認被告確因精神障礙
    影響而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期被告能獲得適當之
    治療，建立其病識感，有對被告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
(三)又被告目前在看守所內，其精神疾病有按醫囑安排回診並開
    立藥物常規治療中等情，有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110年3
    月8日北所衛字第11000211110號函及檢附資料（見本院卷第
    121至137頁）在卷可按，再經對比本案事件之發生與公權力
    介入及醫療協助，可認被告目前已接受服用精神疾病藥物等
    治療，病情獲得相當程度之控制，不致發生之前任意停藥之
    情況，應可避免被告再有失控行為。據此，考量被告現有病
    症情狀及本案犯罪情形，為期被告能接受妥適治療與監護，
    避免其陷入惡性循環，而無矯正實效，造成其家人沈重負擔
    及可能引發之社會危險，並參酌前開(二)所示各情，依刑法
    第87條第2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
    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期使被告接受適
    當看管、治療，以收治本之效，並維公安，以啟其新生。又
    被告於執行監護處分期間，倘經相關醫療院所評估精神病症
    已有改善，無繼續執行之必要，得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481條第1項、刑法第87條第3項但書及第98條第1項前段等規
    定，向法院聲請免其監護處分之執行，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第6
2條前段、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開源提起公訴，檢察官蕭方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7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葉乃瑋
                                      法  官  黃紹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顏淑華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2條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29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
選任辯護人  邱榮英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殺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8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58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
    事  實
一、王○○係王○○○之子，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家庭成員。緣王○○罹患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舊稱躁鬱症），但因其未按時服藥，誘發上開病症發作，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於民國109年2月28日上午某時許，在其與王○○○共同居住之新北市○○區○○路0段○○巷0弄00號0樓住處內睡覺時，持續出現要其殺害王○○○之幻聽症狀，王○○即於同日上午6時許起身離開房間，見王○○○在屋內走道，其知悉人體頭頸部均屬重要部位，頸部復佈有動、靜脈血管及氣管，屬身體要害且甚為脆弱，如以外力緊勒，甚易造成缺氧、昏迷及死亡結果，竟基於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之故意，以手掐住王○○○頸部並毆打王○○○頭部，致王○○○窒息死亡。王○○旋於同日上午6時37分許，在犯罪未被有任何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前，主動打電話報警，且向據報到場處理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下稱海山分局）員警坦承上情而自首接受裁判。
二、案經海山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證據筆錄，因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王○○（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7至89、145至146頁；被告及辯護人於原審並均稱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見重訴字卷第33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此等供述證據筆錄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揆諸前開規定，本院認此等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援引之其他文書、物證，因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7至89、146至153頁；被告及辯護人於原審並均稱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見重訴字卷第330頁）】，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對於上開時、地以徒手攻擊其母即被害人王○○○（下稱被害人）之方式殺害被害人等情固坦認在卷，然辯稱：我沒有掐住我媽媽的脖子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於案發時有精神障礙，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情事，應為無罪判決云云。
二、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為被害人之子，於上開時、地曾徒手掐住被害人頸部並毆打被害人頭部，致被害人窒息死亡，並坦認殺人犯行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本院訊問及準備程序時供陳不諱（見偵聲字卷第34頁、重訴字卷第24、50、332頁、本院卷第36、90頁），且有被害人照片及現場照片等（見相字卷第57至66頁、偵字卷第57至75頁）存卷可考。再被害人因頸部遭外力壓迫導致窒息，於109年2月28日7時31分送至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下稱雙和醫院）急診室時無生命徵象，經急救後一度恢復生命徵象，後又無生命徵象並再次急救後無效，於同日8時39分許停止急救而死亡等情，有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雙和醫院109年4月21日雙院歷字第1090003691號函及檢附資料等（見相字卷第45、347至361頁、偵字卷第43頁）附卷可稽，復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會同法醫師相驗被害人屍體屬實，且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師解剖被害人屍體鑑定明確，有勘（相）驗筆錄、相驗筆錄、解剖筆錄、新北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年5月15日法醫理字第10900015940號函所檢附法醫研究所（109）醫鑑字第109110056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等（見相字卷第95、115、121至127、135至145、365至379、381頁）在卷可查，此外，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特殊表、海山分局轄內王○○○死亡案現場勘察初步報告（內含現場勘察照片、員警手繪現場圖）、家庭暴力通報表、海山分局109年3月12日新北警海刑字第1093930137號函及檢附資料、新北警鑑字第1090472596號現場勘察報告（內含現場示意圖、現場勘察照片、勘察採證同意書、證物清單、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相驗暨解剖傷勢紀錄圖）等存卷可憑（見相字卷第27、39至43、47至55、91至93、147至228、261至343頁、偵字卷第25、37至41、45至53、97至99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害人屍體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鑑定後依解剖、顯微鏡觀察結果、毒物化學檢驗等綜合研判後，結果略以：死者除右下唇挫擦傷和右手拇指裂傷外，大部分身上外傷位於左側，且集中在左側頭部顏面、左頸部和左前胸：(1)頭部雖有眼眶周圍浣熊眼狀廣泛瘀傷、左頸部和左顳部廣泛頭皮下出血、左顳肌出血，但顱骨無明顯骨折，無顱內出血，頭部的傷勢僅為皮肉損傷；(2)左頸部有瘀傷皮下軟組織出血，左側胸鎖乳突肌、左側肩胛舌骨肌、左側胸骨舌骨肌、左側胸骨甲狀軟骨肌等頸部肌肉均有出血，研判曾遭外力施加於該處，且配合死者兩肺均呈膨脹且鬱血狀，肺部切片鏡檢觀察發現肺部有不均勻肺泡塌陷及水腫出血情形，符合窒息的表現，綜上研判死者左側頸部可能曾遭外力壓迫，導致有窒息情形；(3)胸壁左鎖骨下部有瘀傷，研判為皮肉損傷，但尚未引起血胸氣胸情形；(4)死者右手拇指的裂傷，研判可能為防禦抵抗傷。又因死亡的導因為頸部遭外力致傷因素，研判被害人死亡方式可歸類為他殺。鑑定結果為「因頸部遭外力壓迫導致窒息而死亡」等情，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年5月15日法醫理字第10900015940號函所檢附法醫研究所（109）醫鑑字第109110056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附卷可考（見相字卷第377至379頁）。是被告辯稱其並未掐被害人脖子云云，顯與卷內客觀事證不符，不足採信。
(三)辯護人雖以上詞為被告辯護，然查：
  1.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以行為人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知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關鍵指標；且刑事責任能力之有無，應本諸「責任能力與行為同時存在原則」，依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定之。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19條所規定得據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醫學專家對行為人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理或心理學上之概念，法院固得將該心理學上之概念資為判斷資料，然非謂該鑑定結果得全然取代法院之判斷，行為人責任能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為採證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13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行為人是否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醫學專家事後就行為人精神狀態之鑑定，法院固得援引為判斷之資料，但不能端憑醫學專家之鑑定為依據，法院仍應綜合行為人案發前後之行為舉措，及行為人於案發當時之言行表徵等，調查審認行為人於案發當時之生理及心理狀態，是否合乎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
　2.被告因罹患「躁鬱症」，自91年間起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自102年間起至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就診，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09年4月29日北市醫松字第10933180000號函及檢附資料、臺大醫院109年5月11日校附醫秘字第1090902741號函及檢附資料等在卷為憑（見偵字卷第167至230、231至307頁）；參諸證人即被告胞兄王○○於警詢、偵查均證稱：被告自國中時起患有躁鬱症，於就醫服藥後病情好轉，惟自92年間從事帶團導遊工作後，病況趨於不穩，發作頻率變高，若未按時服用藥物，即會發作躁或鬱症狀，先前被告躁症發作時會有攻擊父母親之情形等語（見相字卷第21至25、97至101頁，偵字卷第19至23、313至316頁），堪認被告於本案犯行前，確罹患躁鬱症且曾多次至醫院接受治療。再被告於案發當日即109年2月28日凌晨某時許，曾以手機連結社群軟體臉書（下稱臉書）輸入「精神錯亂」文字進行搜尋乙節，有被告手機翻拍照片附卷可考（見相字卷第289頁、重訴字卷第267頁），足認被告於案發前已意識到自己時有精神疾病發作之症狀。又經原審囑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態，經鑑定醫師綜合被告過往病史、鑑定被告會談內容、家人陳述及心理衡鑑結果，亦認為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罹患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鬱症發作，有混合型特徵，合併有精神病特徵之症狀等節，有亞東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重訴字卷第159至181頁），勾稽以上，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有精神障礙之情形，應可認定。
  3.被告既屬精神障礙之人，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法院綜合其案發前後之行為舉措、於案發當時之言行表徵等主、客觀情狀，判斷其行為時之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是否已達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減免罪責之程度，以下分述之：
    (1)經原審勘驗被告於案發後撥打110報案之錄音檔案，顯示被告於撥通電話後即向受話員警表示「我要報案」，並陳明其所在住所地址無誤，且先後告知員警「發生兇案」、「我家裡有殺人」等語，經員警詢問「誰？殺什麼人？」後，被告覆以「我動手打媽媽」，嗣經員警詢問「那需不需要救護車過去？」，被告亦表示「要要要」等語，有原審勘驗筆錄附卷可考（見重訴字卷第240至241頁），徵諸被告報案時乃距離案發最近之時間點，且被告就員警所詢問題均能一一如實回答，亦能明確向員警陳述案發地點、犯案方式及需要救護車救援被害人等情，堪認被告斯時尚能理解他人所述話語、陳述客觀事實及表達自身需求。再由被告於案發後即知主動報案，並向員警表示「發生兇案」、「殺人」、「動手打媽媽」等犯罪情節、手段，具體表明其已為違法行為，足見其當時應非完全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完全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2)其次，於員警據報到達被告上址住處時，經員警詢問被告「你幹嘛？」，被告立即表示「我媽媽」，並帶領員警前往被害人倒臥處後，經員警詢問「你媽媽是怎麼了？」，被告即蹲在被害人身旁且以手放在被害人脖子處示意，經員警詢問「你怎麼用的？」，被告則先後稱「有人下蠱」、「我不知道」，且前後數次將雙手置於被害人脖子處，並向員警表示「趕快救我媽媽」等語；嗣經員警將被告帶至住處餐廳詢問究係發生何事，被告旋接連覆以「我沒有要殺我媽媽」、「有個聲音叫我殺死我媽媽」，員警聽聞後即詢問被告有無精神疾病，被告亦旋即回答其有精神疾病；而因被告於員警詢問問題時，神情緊張、雙手發抖，且有時未予回應，員警遂請被告冷靜放鬆回想案發經過，被告遂又表示：睡到一半有聽到一股聲音要我去把那個人殺了，「然後我媽就走出來」、「就說這個人不是你媽媽，趕快把她殺死」，我就徒手毆打臉部把她殺死等情，有原審勘驗到場員警密錄器之勘驗筆錄在卷可按（見重訴字卷第107至110、113至114、117頁）。此外，依上開勘驗內容所示，被告於到場員警詢問其姓名年籍資料、有無與被害人同住、有無工作時，均能針對問題回答，並告知其手機內有胞姊電話，與員警一同操作手機，且主動告知員警其有於臉書搜尋精神錯亂、精神分裂相關資訊等情（見重訴字卷第110至112、115至116頁），是由上開員警密錄器錄影內容以觀，被告針對員警所詢問題之回答，雖偶有背離現實、不知所云或未能回答之情形，然其並非完全不能理解員警所詢問事項，且可就部分問題加以反應與回答，復可清楚向員警表示母親係遭其徒手殺害情事，並表示其沒有要殺害母親之意、而是因為有個聲音要其殺害母親所致，實對於犯案起因、過程、細節均知之甚明，並能夠陳述予員警知悉，顯見被告於當下係可認知具體發生何事，且能就其所為舉動提出說明與辯解，堪認被告當時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控制其行為之能力，雖有因前述精神障礙情事受有若干影響而異於正常人之處，然非毫無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控制其行為之能力。
    (3)再就被告於本案犯罪時之行為表現以觀，被告自陳其係以雙手徒手攻擊被害人，參諸新北地檢署檢驗報告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醫鑑字第109110056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新北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及被害人傷勢照片（見相字卷第64、135至145、369至379頁）所示，可知被害人係因「頸部遭外力壓迫導致窒息而死亡」，且被害人所受傷勢乃分布於頭部（眼部挫瘀傷、兩側鞏膜血腫、右上唇內側挫、撕裂傷、左唇外、內側挫瘀傷）、頸部（左側頸部瘀傷）、胸部（左側鎖骨下部皮膚瘀傷、左前胸壁肌肉軟組織出血）；另在被告之左、右手指縫均採得被害人DNA跡證，有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3月9日新北警鑑字第1090419595號鑑驗書可稽（見相字卷第329至330頁），可見被告徒手施力力道甚大，且所攻擊部位皆屬人體重要部位，佐以被告自陳有聲音要其去殺人，其下手亦係鎖定人體頭頸部等脆弱部位，被害人復因頸部遭壓迫而窒息死亡等節綜合以觀，足徵被告於案發時對其所為乃殺人行為有所認識，未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完全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程度。
    (4)由前述被告向據報到場員警陳述案發過程時所稱：「然後我媽就走出來」、有聲音「就說這個人不是你媽媽」、「叫我去打她這樣」、「趕快把她殺死」等語以觀（見重訴字卷第114、117頁），可見被告於案發時應已看到其母親走出房門，僅因斯時有聲音要求其殺人，其才徒手將該人殺害；參諸被告以手攻擊之部位為被害人之頭、臉、頸部，依此行兇方式，行為人當能看清被害人面容為何人，是由被告上開供述及被害人傷勢位置綜合判斷，被告當時對於其下手對象係其母親一節應有所認識，其辯稱不知所殺害者為其母親、並無殺害母親之故意云云，尚無足採。
    (5)佐諸被告於案發前之109年2月28日凌晨0時57分許，尚有外出並使用ATM提款機分5次提領共新臺幣9萬元現金，有ATM交易明細表、被告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及內頁明細等附卷可稽（見相字卷第287頁、重訴字卷第65至66頁）；復於同日凌晨2時22分許，有持用手機拍照及定位之行為；於同日凌晨1時19分許起至2時48分許止，亦有使用手機上網連結臉書、雅虎、hk01等網頁瀏覽文字資訊並觀賞數部影片，且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多個訊息予不同友人，迄至同日凌晨3時5分許，仍有使用密碼將手機重新開機等情，有新北地檢署勘驗被告手機作成之勘驗報告及勘驗筆錄等在卷可考（見重訴字卷第339至457頁）。觀諸被告於本案案發前不久，對於提款卡密碼、手機開機密碼均記憶清晰而得正確使用，並能操作手機及各項軟體以滿足其當時個人需求，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前意識清楚，且可以辨識及控制其個人行為。至被告雖於同日凌晨2時25分許至30分許，曾分別傳訊予友人表示「我要走了」、「我得癌症」、「不信吧我進醫院在拍照給妳看」、「我得癌症了」、「可以帶我媽媽出去玩嗎？」等與事實相悖之字句（見重訴字卷第361至363頁），而可認被告於斯時應已有精神疾病發作之症狀，然由其仍可使用手機傳送訊息，且表示要去醫院以取信友人，並央請友人代為陪同母親出遊等舉動，顯見被告當時仍具有相當意識，並可安排、規劃相應事宜，尚未達完全不能辨識或控制其行為之程度。
    (6)綜合上述被告案發前後之行為舉措，及其於案發當時之言行表徵等節，認為被告案發當時固因罹患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且症狀發作而有幻聽等情形產生，然稽諸其於案發前可自行外出提領現金、使用手機及各項軟體，且於行為時，尚知選擇攻擊被害人頭頸部之重要部位，於行為後能即刻報警向員警自首犯罪行為及尋求醫療救護，嗣於員警到場後，亦可大致陳述案發經過，並就其所為提出抗辯與主張，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對於外界事務之認知、理解、反應及控制能力並非全部喪失。是本院認被告於為本案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固均受其所患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影響而有顯著減低之情形，然未達完全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控制其行為能力之程度。
    (7)再被告經亞東醫院為精神鑑定結果，雖認為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有因其罹患之重大精神病，即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鬱症發作，有混合型特徵，合併有精神病特徵之症狀影響，致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能力之情形，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等語。然負責鑑定之醫師對被告為本案精神鑑定時，未及審酌被告於距案發時間最近之報案電話錄音檔案資料，亦未得見被告於案發前數小時使用手機之情形（此等報案錄音檔案及手機勘驗報告均係於本案精神鑑定後始由檢察官提出），是本案精神鑑定顯有未能完整審酌被告於行為前、中、後所有證據資料之情形。此外，經原審傳喚鑑定醫師鄭懿之到庭作證，並詢問該醫師對於本案被告究係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情形之判斷標準，證人即鑑定醫師鄭懿之證稱：依據協會的司法精神醫學手冊，是說精神病「直接」「引致或使」，類似不確定法律概念，係被告面談時所講的經驗世界，包括他過去的病史和其他個案，綜合判斷被告在行為當下應該就是直接受精神病的症狀影響而做出這件事情，所以才會說被告是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的狀況等語（見重訴字卷第258頁），是依該鑑定醫師上開證述可知，在精神鑑定對於行為人究係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完全欠缺，抑或是同條第2項顯著減低辨識或控制行為能力之情形，並無明確判斷標準，鑑定醫師所能認定者，僅係被告該行為是否受精神疾病症狀所導致，至於被告行為時，是否合乎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仍應由法院綜合行為人案發前、中、後之行為舉措表徵以資認定，鑑定醫師因於鑑定時未能併予考量前述被告本案犯罪前數小時行為舉措及被告報案時言語表現，且未能以明確標準區別被告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究係已達完全欠缺或僅為顯著降低之情形，而推測被告犯案時之精神狀態疑似因上述精神障礙達刑法第19條第1項所定欠缺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之程度，核與本院前述認定不符，此部分鑑定結論不為本院所採。辯護人主張被告於案發時有精神障礙，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情事云云，自無可採。
    (8)據上，被告有第一型雙相情緒障礙症，但因其未按時服藥，誘發上開病症發作，致其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
(四)綜上，被告以手掐住被害人頸部並毆打被害人頭部之犯行，主觀上有殺害被害人之故意，客觀上該行為亦已造成被害人死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法律適用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家庭暴力罪，則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此觀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自明。被害人為被告之母，業據被告供陳不諱，並有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列印資料在卷可憑（見相字卷第71至75頁），其等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故意對被害人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另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因該法並無罰則規定，故應僅依各該刑罰法律所定罪刑論處即已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2條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應依刑法第271條第1項規定之刑處斷，並就法定本刑中有期徒刑部分加重其刑；至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刑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不得加重，附此敘明。
三、被告於行為時有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之情況，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
四、被告於案發後，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其犯罪前，即主動撥打110報警表示家中發生兇案，嗣並向到場之員警坦承為兇手且接受裁判等情，有原審勘驗被告報案錄音之勘驗筆錄及海山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等附卷可參（見重訴字卷第240至241頁、偵字卷第3至5頁），被告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第62條前段、第87條第2項、第3項等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經本院審酌卷內相關資料，認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即可（詳後述），原審認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云云，尚有未洽。又因罪與刑不能割裂為二事，是第二審法院認第一審判決對於被告諭知保安處分為不當，即應將罪刑與保安處分一併撤銷改判，不得將罪刑與保安處分分別為撤銷及駁回上訴之判決。據此，被告以原審量刑過重，監護時間過長云云為由提起上訴，雖均無理由，然其以目前狀態應無於刑之執行前監護之必要，應以刑後監護為已足等語為由提起上訴，則屬有理由，原判決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量刑
    爰審酌被告與被害人為母子關係，不僅未能克盡孝道、反哺為報，竟罔顧人倫而為上開弒母犯行，造成被害人身亡之無可彌補結果，所為不僅剝奪被害人之寶貴生命，造成被害人家屬永遠之傷痛，對社會秩序及安定亦致生嚴重危害，所為甚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本身患有精神疾病多年，對其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均有顯著影響，且因未能善加控制病情始致生此人倫悲劇，另考量被告於本案前僅於98年間有妨害公務前科，此後再無其他犯罪紀錄之素行，此觀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明（見本院卷第47至48頁），暨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被害人家屬於原審對於刑度之意見（見重訴字卷第283、33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三、保安處分
(一)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其行為本身之惡害程度予以非難評價。法院於個案為宣告刑之具體裁量，必須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罪責因素，而為科刑輕重標準之衡量，使罪、刑相當，以實現刑罰權應報正義，並兼顧犯罪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故刑罰之適用乃對具有（完全或限制）責任能力之行為人過往侵害法益之惡害行為，經非難評價後依據罪責相當性原則，反應刑罰應報正義、預防目的等刑事政策所為關於以生命、自由或財產權之剝奪、限制為內容之主要處分。又我國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度，在刑罰之外，另設保安處分專章（第12章），對於具有將來犯罪危險性之行為人，施以矯正、教育、治療等拘束身體、自由之適當處分，以達教化、治療並防止其再犯，危害社會安全之目的。故保安處分之適用，乃針對行為人或其行為經評估將來對於社會可能造成之高度危險性，為補充或輔助刑罰措施之不足或不完備，依比例原則裁量適合於行為人本身之具體矯正、治療或預防性等拘束人身自由之補充或替代性處分。二者無論在宣告基礎（過往的惡害、將來的危險性）、性質（主要、補充性處分）、功能（應報正義、預防或特別預防目的）及其裁量原則（罪刑相當性原則、比例原則）均有不同，自不能以二者同屬限制行為人人身自由之處分為由，逕將其受宣告之刑期或保安處分期間予以合併觀察後評價為罪刑不相當。況刑法為防止對同時受刑罰及保安處分宣告之行為人自由造成過度之限制，於先執行徒刑者，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無執行監護處分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其先執行保安處分者，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第98條第1項）。保安處分自應執行之日起逾3年未開始或繼續執行者，非經法院認為原宣告保安處分之原因仍繼續存在時，不得許可執行；逾7年未開始或繼續執行者，不得執行（第99條）。已有免其執行、免予繼續執行、許可執行或執行時效等規定，檢察官自得衡量行為人之各種情狀聲請法院為適當、必要與合理之裁量，以保障人權。從整體法規範以觀，亦無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違反（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因受精神疾病之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證人即鑑定醫師鄭懿之於原審證稱：鑑於被告先前精神障礙發病時攻擊父、母親之紀錄，若被告不服藥，很擔心被告會再復發，因許多精神科個案就是無法好好吃藥，欠缺病識感亦是此等重大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狀之一，故如何讓被告好好吃藥，是未來預防被告再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建議要做監護處分等語（見重訴字卷第254至256頁）；參諸亞東醫院對被告所為精神鑑定結論認為：被告為重大精神病之個案，依家人觀察，發病初期就曾對家人有過暴力行為，只是再次頻繁發作的過去10餘年，發作嚴重度未若過往，此次鑑定會談中，被告坦言時而未能遵從醫囑服藥，即便其認為臺大處方用藥服用後感覺較無不適，但仍在案發前1年多因各種藉口而自行停藥，引致症狀嚴重復發，終鑄下本案慘痛之後果，若無法積極改善被告之醫療順從性，未來再次復發時，無法排除被告再犯之可能性等情（見重訴字卷第179頁）；另斟酌被告自陳其在本案案發前已經停藥1年、完全都沒有吃藥等語（見重訴字卷第331頁），顯見被告長期患有精神疾病，其精神狀態並非穩定，自制力薄弱，服藥順從性亦差；徵諸證人王○○於原審證稱：若被告出監所返家，是會關心被告，但是不會有人回去跟被告一起住，因為兄妹大家都有各自的住所等情（見重訴字卷第320頁），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如被告之後回歸社會，家屬對被告有無任何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他回歸社會還是回板橋老家住，我覺得他自己可以照顧他自己，他在精神狀況正常下是可以照顧自己，……如被告回歸社會，起碼我1 星期會到板橋老家看被告1次，……」、「（問：如果被告要定期服藥，家屬這邊有可能協助或法院有要做什麼樣的處理嗎？）我最大的協助就是頂多2、3天回去看被告1次，看他的服藥狀況、看他的精神狀況，因那時他還是要自立更生回歸社會找工作去謀生……我們作為家屬，他不論是從監獄或監護執行院所出來後，我們沒有辦法24小時陪同，我們也要養家活口，沒有辦法派人顧在他身邊，我們所能做的頂多每天回去看他1次，看他的狀況，2 、3天回去看看他跟他聊聊」等語（見本院卷第158至159頁），足見尚難藉由被告家屬之協助追蹤治療被告之精神疾病，依被告之病情狀況，必須予以適當管束及幫助，以避免類似不幸事件再度發生。據上，堪認被告確因精神障礙影響而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期被告能獲得適當之治療，建立其病識感，有對被告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
(三)又被告目前在看守所內，其精神疾病有按醫囑安排回診並開立藥物常規治療中等情，有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110年3月8日北所衛字第11000211110號函及檢附資料（見本院卷第121至137頁）在卷可按，再經對比本案事件之發生與公權力介入及醫療協助，可認被告目前已接受服用精神疾病藥物等治療，病情獲得相當程度之控制，不致發生之前任意停藥之情況，應可避免被告再有失控行為。據此，考量被告現有病症情狀及本案犯罪情形，為期被告能接受妥適治療與監護，避免其陷入惡性循環，而無矯正實效，造成其家人沈重負擔及可能引發之社會危險，並參酌前開(二)所示各情，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期使被告接受適當看管、治療，以收治本之效，並維公安，以啟其新生。又被告於執行監護處分期間，倘經相關醫療院所評估精神病症已有改善，無繼續執行之必要，得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刑法第87條第3項但書及第98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向法院聲請免其監護處分之執行，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第62條前段、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開源提起公訴，檢察官蕭方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7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葉乃瑋
                                      法  官  黃紹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顏淑華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2條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